
汽车产品安全与召回技术研究报告
（２０１３ 年）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著

中国质检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 数据

　 汽车产品安全与召回技术研究报告  ２０１３ 年 ／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著  —北京： 中国质检出版

社， ２０１４． ９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０２６－４０３７－８

　 Ⅰ． ①汽…　 Ⅱ． ①国…　 Ⅲ． ①汽车—产品安全性能—研究报告—中国—２０１３　 Ⅳ． ①Ｕ４７２ １

　 中国版本图书馆 ＣＩＰ 数据核字 （２０１４） 第 ２０８６５６ 号

中国质检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甲 ２ 号 （１０００２９）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北街 １６ 号 （１０００４５）

网址： ｗｗｗ ｓｐｃ ｎｅｔ ｃｎ

总编室： （０１０） ６４２７５３２３　 发行中心： （０１０） ５１７８０２３５

读者服务部： （０１０） 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 ／ １６　 印张 ５ ７５　 字数 １６５ 千字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第一版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第一次印刷

∗

定价： ４５．００ 元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１０１０７



前　 言

本报告由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组织撰写， 旨在总结分析国

内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践经验， 为汽车产品消费者维护自身消费权益提供

警示性说明， 为汽车产品生产经营者不断改进汽车产品技术、 提升汽车产品

安全水平提供参考性分析资料， 为相关部门制定产业政策、 开展监管工作提

供决策性技术依据。
本报告的召回数据均来源于各国官方发布的原始召回信息。 报告的数据

分类、 分析方法、 观点和结论均为研究性观点。 报告中出现的相关汽车生产

者或汽车产品的名称， 均出于研究需要， 不带有任何倾向性意见。
本报告主要撰写人员： 陈玉忠、 尹彦、 刘红喜、 张晓瑞、 冯永琴、 王

琰、 王慧萍、 孙宁、 宋黎、 肖凌云、 贺兴、 胡文浩、 冯文轩、 谢志利、 崔

华、 张勤。 撰写过程中得到王凯明高级工程师、 王鸿雁教授等的指导和帮

助，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目　 录

１　 关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１…………………………………………………………………

１ １　 召回管理制度 １………………………………………………………………………………………

１ ２　 召回实施情况 ２………………………………………………………………………………………

２　 ２０１３ 年工作 ４…………………………………………………………………………………………

２ １　 法规制度 ４………………………………………………………………………………………………

２ ２　 技术体系 ４………………………………………………………………………………………………

２ ３　 科学研究 ５………………………………………………………………………………………………

２ ４　 统计数据 ６………………………………………………………………………………………………

２ ５　 未来工作 ６………………………………………………………………………………………………

３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７…………………………………………………………

３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７…………………………………………………………

３ 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分布 ８…………………………………………………………

３ 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分布 ９…………………………………………………………

３ ４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１１……………………………………………

３ ５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１２……………………………………………………………………

３ ６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规律 １３……………………………………………………………………

３ ７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情况 １５……………………………………………………………………

４　 国内外汽车召回情况比较 １７……………………………………………………………………

４ １　 国外召回概述 １７………………………………………………………………………………………

４ ２　 国内外汽车召回次数及频次比较 １８………………………………………………………………

４ ３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及产销量比较 １９……………………………………………………

４ ４　 中国、 美国汽车产品主动召回情况比较 １９……………………………………………………

５　 我国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建设 ２１…………………………………………………………

５ １　 开展车辆事故深度调查的重要意义 ２１……………………………………………………………

５ ２　 国外开展车辆事故深度调查的情况 ２２……………………………………………………………

Ⅰ



５ ３　 我国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试点建设 ２５………………………………………………………

６　 汽车企业安全技术研究与应用 ３３……………………………………………………………

６ １　 汽车产品先进安全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３３…………………………………………………

６ ２　 重型牵引车辅助制动系统与综合安全性因素 ３９………………………………………………

附录 Ａ　 基本术语与缩略语 ４２………………………………………………………………………

附录 Ｂ　 缺陷信息报告方式 ４３………………………………………………………………………

附录 Ｃ　 我国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信息备案目录 ４５………………………………………

附录 Ｄ　 我国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通报 ５７………………………………………

Ⅱ



１　 关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汽车产业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对汽车产业

实施有效监管是保障汽车消费者权益、 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

手段。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就开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并逐

渐扩展到其他消费品安全领域， 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自己的缺陷产

品召回制度。
２００４ 年，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 海关总署等四部委联

合发布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标志着我国开始实行缺陷汽车

产品召回制度。 ２０１３ 年，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国务院第 ６２６ 号

令） 正式施行。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出台， 进一步加强了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监督管理。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围绕规范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这一目的， 明确了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确保汽车产品生产

者能够切实有效地按照各项规定开展其召回活动， 防止出现为经济利益等

目的， 隐瞒缺陷信息不报告、 拒绝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等违法行为， 以保障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活动的规范化、 法制化。
召回活动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国家法律的保障， 更需要生产经营

者、 消费者等多方配合。 提高全社会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的

认识， 是推动召回管理活动高效进行、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

基础。

１ １　 召回管理制度

１ １ １　 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四十六条将 “缺陷” 定义为 “产品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

标准。”
对于汽车产品的 “缺陷”，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将其明确为 “由于设计、 制造、 标识等

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 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 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上述汽车 “缺陷” 的定义涵盖了如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１） 存在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２） 在同一批次、 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
（３） 因为设计、 制造或标识等原因而导致的。
总体而言， “缺陷” 的定义包括由于生产者的原因造成的各类安全隐患。 而对于因用户对汽车产

品不当使用、 维护或保养而引发的安全问题， 一般不应视为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所称的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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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召回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明确 “召回” 为 “汽车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

除缺陷的活动”。 该定义明确了三层意思：
（１） 明确了汽车召回的主体

召回的主体是汽车产品生产者， 生产者的定义见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第八条。 此外，
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 汽车随车装备的轮胎 （包括备胎） 由汽车生产

者负责召回， 未随车装备的轮胎 （即在售后服务环节更换的轮胎） 由轮胎的生产者负责召回。
（２） 明确了汽车召回的对象

召回的对象是生产者已售出的汽车产品， “已售出” 的含义是指该汽车产品的产权依法从生产者

拥有转变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所拥有。 对于进口汽车， 尚未完成办理海关进口手续的不包含在内， 但

这部分车辆如果存在缺陷， 必须在消除缺陷之后才能销售。 生产者在报告召回的汽车产品数量和范围

时， 应当将其已经销售给经销商但尚未出售给最终用户的在途或者库存的车辆涵盖在内。
（３） 明确了汽车召回的内涵

召回的内涵是汽车产品生产者为消除缺陷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 包括通知用户和消除缺陷

等。 结合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 生产者应当及时采

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 修理、 更换、 退货等措施消除缺陷”， 可以看出召回的措施主要包括补充标识、
修理、 更换、 退货。 为了使召回措施能够有效实施， 生产者采取各种有效手段通知用户并公布召回信

息也属于召回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１ ２　 召回实施情况

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我国共实施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 ６６８ 次， 累计召回 １４７５ 万辆缺陷汽车产品， 历年召回数量随着汽车产销量的增加而逐年增多。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历年召回数量及汽车产销量

年份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汽车产量 ／
辆

召回数量

占产量比

汽车销量 ／
辆

召回数量

占销量比

２００４ １３ ３３１７２２ ５０７０５００ ６ ５４％ ５０７１１００ ６ ５４％

２００５ ２７ ５７８２５ ５７０７０００ １ ０１％ ５７５８２００ １ 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０ ３３６１４０ ７２８００００ ４ ６２％ ７１１００００ ４ ７３％

２００７ ３１ ６０５２１１ ８８８２４００ ６ ８１％ ８７９１５００ ６ ８８％

２００８ ４７ ５３８６２０ ９３４５１００ ５ ７６％ ９３８０５００ ５ ７４％

２００９ ５６ １３６１２６６ １３７９１０００ ９ ８７％ １３６４４８００ ９ ９８％

２０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７６９９５ １８２６４７００ ６ ４４％ １８０６１９００ ６ ５２％

２０１１ ８５ １８２７４９３ １８４１８９００ ９ ９２％ １８５０５１００ ９ ８８％

２０１２ １１３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９２７１８００ １６ ６２％ １９３０６４００ １６ ５９％

２０１３ １３３ ５３１０６５３ ２２１１６８００ ２４ ０１％ ２１９８４１００ ２４ １６％

总计 ６６８ １４７４９５２７ １２８１４８２００ １１ ５１％ １２７６１３６００ １１ ５６％

图 １－１ 和图 １－２ 分别是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召回数量， 以及历年召回汽车数量占产

销量的比例。 可见， 随着汽车召回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制度的不断完善， 汽车产品召回工作日益得到广

大汽车产品生产者的配合和支持， 成为他们追求更高品质、 提供更好服务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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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１３ 年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在法律层级、
处罚力度、 威慑力等方面， 相较 ２００４ 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实施的 《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来说， 有了很大的提高， 缺陷汽车产品的监管力度

加大， 召回频次、 召回数量都有大幅提升， 这使得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２ １　 法规制度

２ １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文件制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 国家质检总局起草修改 《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管理条例》 配套实施办法， 包括 《汽车产品缺陷调查与认定实施办法》、 《缺陷汽车产品检测与实

验监督管理办法》、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过程监督管理办法》、 《汽车产品缺陷信息管理办法》 等配套规

章与文件， 同时组织编写 《缺陷汽车产品现场调查取证实施办法》。

２ １ ２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 释义及配套文件制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国家质检总局 １５０ 号局长令正式颁布了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 退货责任规

定》 （以下简称 《汽车三包规定》， 于 １０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并组织编写 《家用汽车产品修理、 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释义》 和 《家用汽车产品三包信息和技术咨询人员管理办法》 （国家质检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第 ７７ 号发布）。

２ １ ３　 《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 后续配套文件

在总结近两年儿童玩具召回管理实践的基础上， 国家质检总局制定了 《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
后续配套规范性文件之 《监督抽查不合格儿童玩具召回管理办法 （试行） 》 （国质检执 〔２０１３〕 ２２５
号），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印发并实施。

２ ２　 技术体系

２ ２ １　 实验室建设

２００８ 年， “国家汽车产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 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２０１３ 年，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

产品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 “中心” ） 与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 在北京顺义就汽车产品缺

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建设、 产品缺陷测试等方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完成 ２０１３ 年设备招标及合同签订，
以及 ２０１４ 年修购项目申报。

中心全面推进消费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建设， 通过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修缮购置项目的实施， 消

费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购置电池测试系统、 童车和童床安全测试等设备共计 ５８ 台 ／套， 已初步具备

了玩具的机械物理及化学性能、 电器安全等基础研究和实验能力， 并申报了 ２０１４ 年中央级科学事业单

４



位修缮购置项目 《特定条件下人体伤害机理研究设备购置》。

２ ２ ２　 深入开展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试点示范工作

在 ２０１２ 年度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以下简称 ＮＡＩＳ） 试点工作的基础上， ２０１３ 年度中

心联合同济大学、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第三军医大学和云南

云通司法鉴定中心继续开展 ＮＡＩＳ 深度试点工作。
２０１３ 年， 中心组织开展 ３ 次驻点培训工作， 对云通司法鉴定中心、 第三军医大学以及西华大学的

ＮＡＩＳ 团队进行培训， 培训人员达 ６０ 人 ／次； 中心联合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开展车辆火灾事故深度调

查规范研究制定工作， 并在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试点开展车辆火灾事故深度调查； 中心结合 ＮＡＩＳ 工

作的数据审核、 直报案例管理以及站点管理等实际需要， 对 ＮＡＩＳ 数据库提出改建方案。
２０１３ 年， ＮＡＩＳ 各合作单位累计采集 ５１５ 条深度调查案例、 ３０ 条专项调查案例以及 ４８ 条车辆火灾

深度调查案例， 并进行案例直报 １６ 条， 其中 １ 条引发中心缺陷调查工作， 最终引发企业开展 ２ 次召回

活动。

２ ２ ３　 深入开展 “国家产品伤害监测体系” 试点示范工作

２０１３ 年， 国家产品伤害监测工作模式从过去集中委托模式转变为与中国疾控中心加 １１ 个地方疾

控中心合作 （即 “１＋１１” ） 的工作模式， 强化了中心与地方疾控中心间的信息沟通， 有利于提升数据

采集质量； 信息系统功能得到进一步完善， 强化了数据编码功能， 将编码效率稳定在 ７０％左右， 支持

了试点地区产品伤害情况的分析； 积极推动部分监测点医院， 将产品伤害信息采集功能逐步整合到医

院 ＨＩＳ 系统中， 实现了采集、 报送、 审核的网络化， 为今后实现产品伤害信息网络直报奠定了基础；
结合质量强市示范城市争创工作， 在全国 ２５ 个示范城市推广市级区域产品伤害监测工作； 完成对全国

１９ 个城市共 ７０ 余人的市级质监、 卫生等工作人员培训工作， 有力保证了市级区域产品伤害监测工作

的开展和回访调查工作的落实。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地 ３２ 家医院共采集产品伤害信息 ７ ５ 万例， 周报送量达到了 １９５１ 例， 产品伤害信息

占全部伤害信息的 ３３％。 中心针对婴儿学步车、 热水器、 电动自行车等产品共计 ９４３ 例典型案例开展

回访调查工作； 启动了 ２０ 种婴儿学步车人身伤害问题的实验评估， 引发广东、 浙江等 ６ 省质量技术监

督局对 １３ 种婴儿学步车产品开展缺陷调查工作。 ２０１３ 年产品伤害监测工作已由研究层面真正迈入支

撑消费品召回业务的应用层面， 并取得实质性突破。

２ ３　 科学研究

２０１３ 年， 中心按照 《缺陷产品管理领域建设方案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５ 年） （试行） 》， 在缺陷产品管

理制度、 汽车产品召回、 一般产品召回、 缺陷产品管理关键评估技术、 缺陷产品信息管理体系等 ５ 个

方向上深入开展研究。 具体如下：
（１） 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人类工效学实验室等联合开展碰撞假人

研究；
（２） 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显控界面工效学设计与测评关键技术标准及其应用研究” 中的

“工效学仿真测评的人体生物力学建模研究” 和 “汽车显控界面工效学设计与测评技术应用示范研究”
两项任务；

（３） 开展汽车碰撞假人胸腹部三维有限元模型建立———５０ 百分位成年男性研究工作；
（４） 开展基于缺陷判定的车辆火灾事故深度调查技术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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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开展汽车制动系统缺陷判定关键检测技术研究；
（６） 开展汽车产品缺陷信息分析模型及预警产品研制工作。

２ ４　 统计数据

２ ４ １　 信息收集

２０１３ 年， 中心信息系统共收到汽车产品投诉 １４６８７ 例， 按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要求开

展信息备案的生产者 ３２１ 家， 其中开展汽车召回日常产品相关信息备案的生产者 １９９ 家， 中心共监测

媒体、 网络等相关公共信息 ２７８８０ 条， 分析、 筛选与我中心工作相关信息 ２７８２ 条； 中心共收集、 翻

译、 整理国外召回信息 ４３１５ 条， 其中汽车产品相关信息 １３４４ 条， 消费类产品召回信息 ２９７１ 条。

２ ４ ２　 缺陷调查

２０１３ 年全年开展缺陷调查 ４０ 次，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 ２８ 起， 涉及车辆 １９６１３３９ 辆， 占本年度召

回数量的 ３６ ９３％。

２ ４ ３　 汽车召回

２０１３ 年我国共实施汽车召回活动 １３３ 次， 召回缺陷汽车产品 ５３１ ０７ 万辆。
自 ２０１３ 年开始， 汽车轮胎产品召回单独统计。 ２０１３ 年我国实施轮胎召回 １ 次， 召回数量

４７１７８１ 条。

２ ５　 未来工作

未来的技术工作， 中心将重点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开展：
（１） 深化配套法规研究， 包括对机动车召回、 消费类产品召回、 汽车三包配套细则、 消费类产品

三包、 消费品安全法、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消费类产品伤害调查等方面的法规或制度研究；
（２） 提升缺陷调查能力， 结合深度调查、 伤害监测、 汽车产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突破重大案

件， 重点监督零部件供应商影响的跨制造商召回活动；
（３） 依托国家产品伤害监测工作网络和消费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 推进儿童用品、 消费类产品

召回与产品伤害预警工作常态化；
（４） 构建汽车三包重大、 典型疑难问题快速响应机制， 强化制造商信息发布自运行机制；
（５） 提升技术能力， 结合业务开展硬技术、 硬设备的研究开发， 加快两个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对

部分产品形成缺陷工程分析能力；
（６） 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 提高缺陷信息采集、 监测、 分析、 研判的科学化、 精确化及自动化水

平， 服务好召回和三包业务工作， 加快信息综合服务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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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２０１３ 年全国共实施汽车召回活动 １３３ 次， 召回缺陷汽车产品 ５３１ ０７ 万

辆。 实施轮胎召回 １ 次， 召回数量 ４７１７８１ 条。 １３３ 次汽车召回活动中， 国

产自主品牌汽车召回 ２８ 次， 涉及车辆 ５１ ９９ 万辆； 国产合资品牌汽车召回

３３ 次， 涉及车辆 ４３０ ８６ 万辆； 进口品牌汽车召回 ７２ 次， 涉及车辆 ４８ ２２

万辆。

汽车召回通报数量或召回次数的变化， 与汽车保有量、 汽车产品质量、

汽车产品生产者主体责任、 行政监管和技术资源的投入等因素有关。 汽车

产品生产者主动召回行为应理解为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本统计结果可为汽车产品生产者判断其正在设计、 生产、 销售的产品

是否存在类似的风险并及时采取预防、 纠正或改善措施提供参考； 同样，

对消费者及公众获知自己正在使用的或即将购买的产品是否存在类似风险

具有参考价值。

针对我国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本报告对国家质检总局 ２０１３ 年度

１３３ 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进行了统计。 研究要素主要包括：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与产品数量的分布；

（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分布；

（４）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主要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５）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６）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施时间规律分析；

（７）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３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３ １ １　 缺陷的分类

对汽车产品的缺陷分类主要划分为三类：

（１） 设计缺陷： 指由于技术的局限性、 选材不当或其他原因， 产品在最初设计时由于未考虑全

面， 而使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某种潜在缺陷。

（２） 制造缺陷： 指产品因在加工、 制作、 装配过程中某个工序或环节出现偏差、 错误或疏忽， 而

使一批产品存在缺陷。

（３） 标识缺陷： 又称指示缺陷， 指产品存在未能提供完整的、 符合安全使用要求的操作使用说明

或警示说明等告知缺陷。

除了上述设计缺陷、 制造缺陷及标识缺陷外，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缺陷， 如运输、 改装过程

中产生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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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１ ２　 缺陷类型的分布

根据上述对缺陷类型的划分， 在 ２０１３ 年度的 １３３ 次缺陷汽车召回中， 属于制造缺陷的有 ４８ 次，
占总次数量的 ３６ ０９％； 属于设计缺陷的有 ８５ 次， 占 ６３ ９１％。 ２０１３ 年度没有出现因标识缺陷而实施

的汽车产品召回。
相关数据和分布图见表 ３－１、 图 ３－１。

表 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产品缺陷类型分布

序　 　 号 缺陷类型 召回次数 ／ 次 占　 　 比

１ 制造缺陷 ４８ ３６ ０９％

２ 设计缺陷 ８５ ６３ ９１％

３ 标识缺陷 ０ ０

合　 　 计 １３３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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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涉及缺陷类型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１３３ 次的召回中， 设计缺陷 ８５ 次， 占比较高， 其中由于汽车产品零部件供应商的

原因导致该类召回偏多， 建议汽车产品生产者加强对零部件供应商的管理， 特别是对重要汽车零部件

如安全气囊、 燃油管等的供应商的管理。

３ 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分布

２０１３ 年我国汽车召回按总成分类， 发动机 ２８ 次， 涉及车辆 ２１１３２２９ 辆； 动力传动系统 １９ 次， 涉

及车辆 １０６０３９２ 辆； 制动 ／车轮 ３１ 次， 涉及车辆 ８６５４４１ 辆； 转向 ／悬架 １６ 次， 涉及车辆 ６７２９１２ 辆； 电

子电器 ２８ 次， 涉及车辆 ４６０３３５ 辆； 车身部分 １０ 次， 涉及车辆 １３８１９２ 辆； 空调系统 １ 次， 涉及车辆

１５２ 辆。 按总成分类次数和数量如表 ３－２、 图 ３－２ 和图 ３－３ 所示。

表 ３－２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所涉总成统计

序　 　 号 总成分类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１ 发动机 ２８ ２１１３２２９

２ 动力传动系统 １９ １０６０３９２

３ 制动 ／ 车轮 ３１ ８６５４４１

４ 转向 ／ 悬架 １６ ６７２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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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２ （续）

序　 　 号 总成分类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５ 电子电器 ２８ ４６０３３５

６ 车身部分 １０ １３８１９２

７ 空调系统 １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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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涉及总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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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涉及总成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按召回数量来看， 召回涉及总成分布前三位分别是发动机、 动力传动系统和制动 ／
车轮， 特别是发动机总成， 说明发动机作为汽车产品的心脏， 在涉及可能导致燃油泄漏的燃油管布置、
加油软管强度、 燃油泵支架等的设计制造方面要谨慎考虑。

３ 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分布

３ ３ １　 汽车产品品牌属性

汽车产品所属品牌属性可分为自主品牌、 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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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自主品牌： 指由国内企业自主开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２） 合资品牌： 亦称合资自主品牌。 指国内企业通过购买、 引进外方产品技术平台， 并在此基础

上重新开发出知识产权归属于合资企业的品牌。
（３） 进口品牌： 指产品及相关知识产权等均由国外企业所拥有品牌。

３ ３ ２　 缺陷汽车产品品牌属性分布

２０１３ 年度 １３３ 次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中， 自主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 ２８ 次， 数量为 ５１９９０５ 辆，
占比分别为 ２１ ０５％和 ９ ７９％。 合资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 ３３ 次， 数量为 ４３０８５５９ 辆， 占比分别为

２４ ８１％和 ８１ １３％。 进口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 ７２ 次， 数量为 ４８２１８９ 辆， 占比分别为 ５４ １４％和

９ ０８％。 如表 ３－３、 图 ３－４ 和图 ３－５。

表 ３－３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所涉品牌属性

序　 　 号 品牌属性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次数占比 召回数量 ／ 辆 召回数量占比

１ 自主 ２８ ２１ ０５％ ５１９９０５ ９ ７９％

２ 合资 ３３ ２４ ８１％ ４３０８５５９ ８１ １３％

３ 进口 ７２ ５４ １４％ ４８２１８９ ９ ０８％

合　 　 计 １３３ １００％ ５３１０６５３ １００ ００％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54.14%

24.81%
21.05%

60%

50%

40%

30%

20%

10%

0%

28 33

72

自主 合资 进口

召回次数 次

召回次数

占比

占比

图 ３－４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所涉品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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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５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所涉品牌属性

统计结果表明： 进口品牌汽车召回次数最多， 占 ５４ １４％， 但涉及车辆数量只占 ９ ０８％， 说明进口

品牌汽车能够坦然面对召回， 主动召回意识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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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缺陷汽车召回通报，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有 １０５ 家汽车产品生产者实施了主动召回，
主动召回汽车数量 ３３４ ９３ 万辆。 实施召回的主要生产者及其数量分布统计如表 ３－４ 和图 ３－６ 所示。

主动召回前 １０ 位汽车产品生产者分别是：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７ ８２ 万辆；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５８ ６９ 万辆；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４０ ８１ 万辆；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３７ 万辆；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３２ ０８ 万辆；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２５ ６ 万辆；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２１ ６７ 万辆；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１７ ３３ 万辆；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７８ 万辆；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７１ 万辆。

表 ３－４　 ２０１３ 年度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数量

序　 　 号 生　 产　 者 召回数量 ／ 万辆 占　 　 比

１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６７ ８２ ３１ ６０％

２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５８ ６９ １１ ０５％

３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４０ ８１ ７ ６８％

４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３７ ６ ９７％

５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３２ ０８ ６ ０４％

６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２５ ６ ４ ８２％

７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２１ ６７ ４ ０８％

８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１７ ３３ ３ ２６％

９ 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７８ ２ ５９％

１０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７１ ２ ２０％

１１ 其他 １０４ ５８ １９ ６９％

合　 　 计 ５３１ ０７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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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６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汽车召回涉及主要生产者及其数量占比

统计结果表明： 主动召回前 １０ 位的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汽车数量占召回总数的 ８０ ３％， 其余 ４８
位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汽车数量占召回总数的 １９ ７％， 说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集中度较高，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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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我国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的产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

３ ５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３ ５ １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

对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汽车的 ７２ 次召回进行统计分析：
（１） 属于设计缺陷的汽车召回为 ４７ 次，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 ６５ ２８％， 涉及汽车 ３０ ２４ 万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 ６２ ７１％。
（２） 属于制造缺陷的汽车召回为 ２５ 次，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 ３４ ７２％， 涉及汽车 １７ ９８ 万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 ３７ ２９１％。
统计结果如表 ３－５ 所示。 其数量分布及比例如图 ３－７、 图 ３－８ 所示。

表 ３－５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所涉产品缺陷类型统计

序号 缺陷分类 召回次数 ／ 次 占进口汽车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 万辆 占总数量比

１ 制造缺陷 ２５ ３４ ７２％ １７ ９８ ３７ ２９％

２ 设计缺陷 ４７ ６５ ２８％ ３０ ２４ ６２ ７１％

３ 标识缺陷 ０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合　 　 计 ７２ １００％ ４８ ２２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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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７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次数所涉缺陷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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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８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数量所涉缺陷类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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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５ ２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情况分析

对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汽车的 ７２ 次召回进行统计分析：
（１） 生产者主动召回 ６３ 次， 占比为 ８７ ５％， 涉及汽车 ３６ １８ 万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

的 ７５ ０４７％。
（２） 生产者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９ 次， 占比为 １２ ５％， 涉及汽车 １２ ０３ 万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

总数量的 ２４ ９５３％。
统计结果如表 ３－６ 所示。 其数量分布及比例如图 ３－９、 图 ３－１０ 所示。

表 ３－６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统计表

召回类型 召回次数 ／ 次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 辆 占总数量比

生产者主动召回 ６３ ８７ ５％ ３６１８７０ ７５ ０４７％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９ １２ ５％ １２０３１９ ２４ ９５３％

合计 ７２ １００％ ４８２１８９ １００％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87.50%

63

9

12.50%

进口汽车生产者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召回次数

占比

召回次数/次 占比

图 ３－９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受缺陷调查影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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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０　 ２０１３ 年度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受缺陷调查影响分布

３ ６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规律

２０１３ 年我国汽车召回按月度统计次数及数量见表 ３－７、 图 ３－１１ 和图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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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７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缺陷汽车每月召回次及涉及汽车数量统计

月　 　 份 国产 ／ 进口 召回次数 ／ 次 数量 ／ 辆

１ 月
国产 ６ ６３６

进口 ４ ３０８３０

２ 月
国产 ５ ２９

进口 ３ ７６８５１

３ 月
国产 １０ ５９６７０３

进口 ６ ２８４９５

４ 月
国产 ５ ８１０８８

进口 ４ １２７１２

５ 月
国产 ５ １９１６８６

进口 ６ １１８３２４

６ 月
国产 ５ ２３８７９１

进口 ７ ２００７５

７ 月
国产 ０ ０

进口 ９ ７２２８９

８ 月
国产 ４ ９２０７１３

进口 ５ １３９５２

９ 月
国产 ７ ２６０９５８

进口 ６ ２９８４２

１０ 月
国产 ６ ４１２１

进口 ８ ３１２７６

１１ 月
国产 ４ ８１１６９１

进口 １０ ４４５９８

１２ 月
国产 ４ １７２２０４８

进口 ４ ２９４５

分类总计
国产 ６１ ４８２８４６４

进口 ７２ ４８２１８９

总　 　 计 １３３ ５３１０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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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１　 ２０１３ 年各月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最为频繁的三个月份依次是 ３ 月、 １０ 月、 １１ 月，
召回次数分别为 １６ 次、 １４ 次和 １４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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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２　 ２０１３ 年各月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分布

３ ７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 我国汽车生产者主动发起召回 １０５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７８ ９５％， 涉及车辆 ３３４９３１４
辆， 占涉及车辆总数的 ６３ ０７％。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２８ 次， 占本年度召回次数的 ２１ ０５％， 涉及车

辆 １９６１３３９ 辆， 占涉及车辆总数的 ３６ ９３％。 见表 ３－８ 和图 ３－１３、 图 ３－１４。

表 ３－８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汽车产品召回类型统计

召回类型 召回次数 ／ 次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 辆 占总数量比

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０５ ７８ ９５％ ３３４９３１４ ６３ ０７％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２８ ２１ ０５％ １９６１３３９ ３６ ９３％

合计 １３３ １００％ ５３１０６５３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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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３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汽车产品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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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４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汽车产品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数量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虽然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只占召回次数的 ２１ ０５％， 召回数量却占召回总数的

３６ ９３％。 可见， 缺陷调查对于促使汽车产品生产者实施主动召回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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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国内外汽车召回情况比较



美国、 欧盟、 日本等发达国家均有发展得较为成熟完善的召回管理制

度， 其召回程序、 监督管理和赔偿问题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有力地维

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章主要从汽车召回次数、 频次、 召回数量及产销量等方面， 在数量

上对世界主要汽车产销大国做了简要对比， 并就中、 美国汽车产品主动召

回和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

４ １　 国外召回概述

４ １ １　 美国

美国是最先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 也是实际运用汽车召回措施最频繁的国家。
美国主管汽车召回的部门是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ＨＴＳＡ）， 隶属于交通部， 下设政策运营、 交通伤害控制、 车辆安全三大部门。 车辆安全部门

下设执法局， 负责缺陷调查、 机动车安全符合性监管等汽车召回工作， 其中， 缺陷调查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ＤＩ） 负责接受车辆用户投诉并开展车辆缺陷调查； 车辆安全监管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ＶＳＣ） 负责对新产品标准符合性进行监管； 车辆研究与测试中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ＶＲＴＣ） 负责汽车产品缺陷工程技术实验分析。
《美国法典》 第 ４９ 主题 ３０１ 篇 《机动车安全》， 《联邦行政法典》 第 ４９ 主题 ５７３ 部分 《缺陷不符

合报告》、 ５７４ 部分 《轮胎确认和信息记录》、 ５７７ 部分 《缺陷和不符合的通知》、 ５７８ 部分 《民事处罚

和刑事处罚》 和 ５７９ 部分 《缺陷和不符合的责任》， 都对机动车的安全召回明确予以规定。

４ １ ２　 欧盟

欧盟与产品召回密切相关的部门是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
ｅｒａｌ）。 欧盟通过制定统一的汽车产品安全规章、 工作程序、 指南、 框架等指导性文件确保欧盟各国在

汽车召回执法工作上的公平、 公开和一致性， 并对各成员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２００４ 年欧盟颁布了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指令》， 界定了产品安全、 召回等基本概念， 规定了产品

安全的基本要求、 合格评定的程序和标准的采用等， 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该法由欧盟各成员国转化为国内立法， 成为产品召回遵守的基本法。

４ １ ３　 日本

日本负责汽车产品召回的部门为国土交通省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国土交通省收集来自各个渠道的投诉信息， 组织开展缺陷调查， 组织开展验证性实验， 出

具技术分析报告， 通知生产者发起召回并向社会公布召回信息。 其下属的汽车交通局技术安全部审查

科负责汽车事故原因的调查、 要求制造商调查汽车安全性能、 责令召回等工作； 其技术支撑机构交通

安全环境研究所负责从技术上分析制造商缺陷调查报告及评估制造商召回的有效性。
日本是召回制度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 其道路运输车辆的根本法是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颁布的 《公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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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法》， 这也是汽车召回制度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４ １ ４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产品召回主管部门为行业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ＣＣ）， 其中负责机动车召回的下属机构是交通与地区服务部 （ＤＯＴＡＲＳ）。

澳大利亚 １９７４ 年颁布的 《联邦贸易实践法》 对产品召回做出了明确规定， 该法第 ６５ 条规定了召

回相关的惩罚措施。

４ １ ５　 韩国

韩国汽车召回主管部门是韩国国土交通海洋部 （ＭＬＴＭ）， 技术支持机构是韩国汽车检测研究院

（ＫＡＴＲＩ）。 ＭＬＴＭ 负责制定与召回执法相关的政策、 法规， 启动缺陷调查程序， 下达召回建议或命令。
ＫＡＴＲＩ 通过收集相关缺陷信息开展安全标准符合性验证和缺陷调查。 韩国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实施汽车召回

制度， 《汽车制造安全标准》 是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依据的重要法规标准。

４ ２　 国内外汽车召回次数及频次比较

２０１３ 年度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共发起汽车产品召回 １２１６ 次。 其中， 美国发起的召

回次数是最多的， 其次是日本。 召回次数的统计结果参见表 ４－１ 和图 ４－１ 所示。

表 ４－１　 ２０１３ 年度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及召回频次统计

序　 　 号 召回发起国 ／ 地区 召回次数 频次（每月）

１ 中国 １３３ １１ ０８

２ 美国 ６７４ ５６ １７

３ 加拿大 ２３８ １９ ８３

４ 澳大利亚 １６９ １４ ０８

５ 欧盟 １５４ １２ ８３

６ 德国 １０７ ８ ９２

７ 英国 １５４ １２ ８３

８ 日本 ３２３ ２６ ９２

９ 韩国 ７８ ６ ５０

合计 １９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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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月频次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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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 美国是发起汽车产品召回月频次最高的国家， 平均每月发起 ５６ １７ 次召回， 即每

０ ５４ 天就发布 １ 次召回； 其次是日本， 平均每月发起 ２６ ９２ 次召回。 我国平均每月发起 １１ ０８ 次召回，
与发达国家相比召回力度明显不够。

４ ３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及产销量比较

２０１３ 年度各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与其产销量的情况统计如表 ４－２ 和图 ４－２。

表 ４－２　 ２０１３ 年度国内外汽车召回数量及汽车销量比较

序　 　 号 国　 　 家 召回数量 ／ 万辆 汽车销量 ／ 万辆 召回数量占销量比

１ 中国 ５３１ ０７ ２１９８ ４ ２４ １６％

２ 美国 ２４８１ ３４ １５５８ ２ １５９ ２４％

３ 加拿大 １６６ ８３ １７４ ３ ９５ ７１％

４ 澳大利亚 １５３ １１３ ６ １３４ ６８％

５ 英国 ９２ ４３ ２２６ ５ ４０ ８１％

６ 日本 ８１２ ５３７ ６ １５１ ０４％

７ 韩国 １０８ ６４ １５３ ７６ ７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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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２０１３ 年度国内外汽车召回数量及汽车销量比较

统计结果表明， 召回数量占销量比最大的是美国， 达 １５９ ２４％； 其次是日本， 达 １５１ ０４％。 我国

汽车召回数量占销量比为 ２４ １６％， 与发达国家相比召回力度明显不够。

４ ４　 中国、 美国汽车产品主动召回情况比较

２０１３ 年度， 中国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０５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７８ ９５％，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２８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２１ ０５％。
２０１３ 年美国有 ６００ 次是由汽车生产者主动发起的，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８９ ０２％，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

召回 ７４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１０ ９８％。 见表 ４－３、 表 ４－４ 和图 ４－３、 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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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３　 中国、 美国 ２０１３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情况统计

国家 主动召回次数 ／ 次 主动召回占比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次数 ／ 次 受缺陷调查影响
的召回占比

中国 １０５ ７８ ９５％ ２８ ２１ ０５％

美国 ６００ ８９ ０２％ ７４ １０ ９８％

主动召回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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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　 中国、 美国 ２０１３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次数分布

表 ４－４　 中国、 美国 ２０１３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的召回数量情况

国家 主动召回数量 ／ 万辆 主动召回占比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 ／ 万辆
受缺陷调查影响

的召回占比

中国 ３３４ ９３ ６３ ０７％ １９６ １３ ３６ ９３％

美国 ２１３６ ６８ ７６ ９５％ ６４０ ０５ ２３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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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４　 中国、 美国 ２０１３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数量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从召回次数上看， 中国、 美国主动召回的比例均高于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比例，
中国汽车产品生产者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更为明显。

从召回数量上看， 中、 美两国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比例均明显提升， 可见缺陷调查对于促使两

国汽车产品生产者实施主动召回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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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我国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建设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 道路交通矛盾

日益增大， 交通事故呈现急剧增长的趋势， 据统计交通事故已经成为除疾

病以外人类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行的交通事故调查模式中， 主

要针对交通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责任认定， 在事故现场交警除了搜集现场证

据外， 还需要维持社会治安、 协调当事人和填写法律文件， 因而会导致遗

漏部分有用的事故特征信息， 而且较少对车辆安全问题与事故原因、 伤亡

原因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是指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交通事故现场勘验人员或专

门的交通事故调查机构， 在充分发掘现场及痕迹物证等的基础上， 在人、
车、 路、 环境等方面对事故的成因开展深度的数据采集和分析， 从而找到

影响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的诸方面因素。 交通事故深度调查是记录交通事

故最完整、 最客观、 最具科学价值的研究方式， 它能全面反映与交通事故

关联的人、 车、 路及环境信息， 为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再现等提供有力依

据， 并为相关专题的研究工作积累大量宝贵的科学数据。

５ １　 开展车辆事故深度调查的重要意义

交通安全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它对公共健康和安全的影响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 美

国、 日本、 欧洲 （德国、 英国、 瑞典） 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早在 ２０ 世纪就直接参与或支持企业进行

系统深入的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工作， 为政策制定提供有力依据， 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统计数据。 交通

事故的深度调查不仅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５ １ １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改善道路交通安全水平的作用

通过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可以从人、 车、 路等方面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了解人们常见的交通行

为和违法违规方式， 探讨车辆的一些安全隐患和设计缺陷， 发现道路的一些不合理规划和设计。 事故

深度调查的结果， 无疑可为改善人民的安全出行方式、 车辆的安全性提高和道路的设计、 规划及交通

安全提供科学的基础数据， 对改善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５ １ ２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促进车辆安全性能提高的作用

事故车辆信息的深度采集与分析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的重要工作之一， 通过对大样本事故车辆统

计数据的研究分析， 可以找到与车辆安全性相关的车辆参数在交通事故中的特点， 有助于发现和分析

车辆的安全隐患， 为提升汽车设计安全性提供科学证据和依据。 通过发展主动安全技术， 可以最大限

度地避免事故的发生； 通过发展被动安全技术， 使得事故对交通参与者造成的伤害尽可能最小。

５ １ ３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交通伤害机理及救治的支持

交通伤害机理研究是一个较新的医学研究领域， 由于缺乏交通事故相关数据， 许多研究还仅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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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基础或起步阶段。 交通事故深度研究无疑为医学交通伤领域的研究提供极大的支持。 通过研究和

还原事故发生过程， 采集事故现场和车内车外痕迹， 事故伤员的具体伤亡情况等， 可以为交通事故中

人员伤亡机理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和医疗救护系统的改善提供科学依据。

５ １ ４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于相关立法和标准制修定的作用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建立了完整而全面的事故数据库， 通过对各类数据如事故原因、 驾驶员违法情

况、 车辆损坏程度、 人员伤亡情况等的统计分析， 可以找出导致交通事故高发、 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

大的主要原因， 从侧面反映现行交通安全法规或安全生产标准的漏洞， 为今后进一步的相关立法和标

准制修定提供科学的基础研究数据。

５ １ ５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汽车保险理赔的影响

事故调查通过科学、 系统的专业化检查、 测试与勘测手段， 对事故现场进行综合分析， 运用车辆

工程和汽车事故工程等专业知识， 对汽车损坏情况和损坏原因进行科学分析， 必定能对汽车保险险种、
条款和费率、 事故理赔等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据。

５ １ ６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司法鉴定的影响

事故深度调查数据库与公安部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库相比， 不仅数据种类和数量更为丰富和完整，
并且记录了含大量事故现场环境、 痕迹、 散落物以及车辆损坏情况的照片或录像资料， 可以为司法鉴

定提供大批量高质量的司法证据， 对事故原因的研究、 事发过程的再现分析、 事故责任归属提供专业

的参考意见。

５ １ ７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社会交通安全教育的意义

事实证明， 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往往比枯燥的法律宣讲更具影响力， 对广大交通参与者的触动也更

大。 交通事故深度调查积累了大量的事故案例数据， 每个案例研究人员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总结出

了宝贵的经验， 几乎每个事故案例都可以作为交通安全教育教材。 通过对与交通参与者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的专题研究 （如安全设备使用与否对人员伤害情况的关系研究， 超速行驶、 饮酒驾驶、 疲劳驾驶

与事故严重程度的关系研究） 成果的大力宣传， 有助于加深交通参与者对自身错误行为危害性的认识，
提高社会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 对社会安全教育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并且， 通过事故的统计

分析， 也能够明确教育的对象、 方式和方法， 使得教育更加有针对性， 更能在短时期内取得显著效果。

５ １ ８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对公共危机预案和对策的意义

交通事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声誉造成很大的负面影

响。 尤其是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舆论影响广泛的恶性案件， 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甚至引发公众信任危

机， 对社会和谐、 治安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坚持以客观数据作为研究资料，
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帮助相关部门客观分析事故原委及其后果， 为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提高

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提供支持。

５ ２　 国外开展车辆事故深度调查的情况

５ ２ １　 美国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美国的车辆事故调查由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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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ＨＴＳＡ） 统一实施。 车辆安全计划由 ＮＨＴＳＡ 下设的车辆安全部负责监管， 车辆安全部由研究部、 法

规制定部、 实施部和数据部等 ４ 个关联部门组成， 其职责包括： 协调联邦机动车安全标准的研究、 开

发、 贯彻、 实施和数据分析工作， 开展缺陷调查， 为美国道路车辆提供用户层面的安全信息。 车辆安

全工作的核心是从多个来源收集碰撞数据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数据， 并由国家统计分析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ＣＳＡ） 进行数据分析。

美国车辆事故调查体系由多个数据库系统组成， 包括死亡事故报告系统 （ Ｆａ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ＡＲＳ）、 国家车辆抽样系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ＳＳ）、 特殊事

故调查系统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ｒａｓ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 国家数据系统与事故后果评估系统 （Ｓｔ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Ｃｒａｓ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Ｄａｔ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ＤＰ＆ ＣＯＤＥＳ）、 商用车分析报告系统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ＶＡＲＳ） 和乘员保护装置使用调查体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ｃｃｕｐ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Ｓ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ＮＯＰＵＳ）。 所有的车辆事故数据库都是由国家统计分析中心 （ＮＣＳＡ） 对事故数据整理分

析应用并予以发布， 为国家统计分析中心服务。 国家统计分析中心通过事故调查和数据采集、 分析、
评价， 产品和服务为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公路安全社区提供信息、 分析、 统计支撑、 技术援助

和指导。 这些统计分析数据主要用于指导战略性规划工作、 告知机构开展的车辆安全研究活动以及评

估现行和被提议法规的有效性， 机构准备执行的每一条法规和其他措施都实行数据分析→规划→研

究→制定→实施的循环模式。
ＮＨＴＳＡ 车辆安全部的实施部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Ｅ） 负责开展车辆缺陷调查、 执行车辆召回

法令和里程计欺诈相关法规条款。 当车辆召回发布时， 实施部应确保车辆制造商能快速、 充分地改正

已确认的安全问题。 实施部由 ３ 个部门组成： 缺陷调查部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ＤＩ）、 车辆

安全符合部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ＶＳＣ） 和里程计欺诈调查部。 缺陷调查部 （ＯＤＩ）
的职责是开展缺陷调查， 即从车主投诉、 制造商报告和其他来源接收信息， 确认车辆及其装备是否

符合安全标准或是否存在与安全有关的缺陷。 车辆缺陷调查部 （ＯＤＩ） 通过深度调查来确认机动车

设计、 制造、 性能或装备方面存在的缺陷以及对机动车安全产生不合理危险的缺陷， 保证那些车辆

被及时召回， 并确保有关调查和召回的信息能快捷便利地被公众获知。 自从 ＯＤＩ 工作以来， 超过

５ ２５ 亿辆各型车辆、 ５７００ 万条轮胎、 ８４００ 万件机动车配件和 ５２００ 万套儿童安全座椅已被实施召回以

改正安全缺陷。
美国的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包括国家统计分析中心和 ６ 个数据库系统， 虽然庞大但是非常灵活，

各类事故采集表格和操作手册都会根据实际研究需要及时进行修改。 ＮＣＳＡ 对各数据库系统采集的数

据进行深度分析并编制年度报告， 其统计分析结果除了用于描述国家机动车安全现状， 还对 ＮＨＴＳＡ 开

展的车辆安全性能、 车辆缺陷、 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损伤控制等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同时，
ＮＨＴＳＡ 也与联邦客车安全管理署合作， 对涉及客车的事故进行专项调查， 通过数据分析来推进客车的

设计以及运输作业管理。

５ ２ ２　 欧洲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早在 ２００３ 年， 欧盟成立了专家小组专门研究车辆交通运输事故及事故调查， 旨在为欧盟委员会改

善现行立法提供建议， 并为包括能源 （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运输在内的各种运输方式提供新的技术手

段、 事故调查方案等。
欧盟部分成员国已针对车辆交通运输事故作出反思并开始完善事故调查系统， 如英国成立英国联

合碰撞损伤研究中心 （ＣＣＩＳ）， 德国成立事故研究中心 （ＧＩＤＡＳ）， 瑞典国家道路管理成立瑞典道路交

通督察局， 法国成立道路运输事故调查小组 （ＢＥＡ－ＴＴ）， 荷兰、 芬兰、 挪威和瑞典等国成立联合交通

事故调查中心等。 但是除上述国家外， 欧洲很多国家针对车辆交通运输事故调查还处在较低水平， 尚

需向深度调查方向发展。 下面重点介绍德国的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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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交通建设城市发展部 （ＢＭＶＢＳ） 于 １９５１ 年在德国城市科恩建立了联邦道路建设研究院， 并

于 １９６５ 年更名为联邦道路研究院 （ＢＡＳｔ）。 作为德国交通建设城市发展部 （ＢＭＶＢＳ） 的下属科研机

构， 联邦道路研究院 （ＢＡＳｔ） 的任务就是通过大量的研究向德国政府提出各种有关交通政策的建议、
技术支持以及参与交通规则、 政策、 标准的制定。

为了在研究中掌握真实准确的数据， 联邦道路研究院 （ＢＡＳｔ） 于 １９７３ 年在汉诺威医学院 （ ｄｉｅ
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建立了交通事故采集小组。 次年， 在迪特马奥特 （Ｄ Ｏｔｔｅ） 教授的

带领下， 该交通事故采集小组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在汉诺威地区进行交通事故抽样采集， 并从此以后

每年采集 １０００ 起事故。 随着时代的发展， 社会对于交通事故的深入研究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为了应对

这一情况， 在 １９９９ 年由汽车技术研究联盟 ＦＡＴ 和联邦道路研究院 ＢＡＳｔ 共同组建了一个新的道路交通

事故研究机构———德国交通事故深入研究机构 ＧＩＤＡＳ。 该项目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合作， 建成的交

通事故深度调查数据库和数据资源供政府部门、 科研机构、 汽车厂商和保险公司等共享。
德国开展深度调查的主要目的有： 一是用于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并用于分析

调整法规、 政策的成本和收益； 二是用于交通事故分析研究， 主要分析交通事故发展趋势和诱发交通

事故的影响因素； 三是用于汽车厂商分析车辆的安全性， 以研制更安全的汽车； 四是用于分析道路安

全性 （包括设计标准） 的缺陷和改进策略。
目前， 德国交通事故深度调查项目 （ＧＩＤＡＳ） 设有 ２ 个工作组， 分别驻扎在汉诺威和德雷斯顿

（分属原东、 西德， 道路交通环境具有代表性）， 对该地区发生的造成人员严重伤害 （骨折以上损伤）
的交通事故进行调查。 每个工作组拥有 ２ 辆医用车、 ２ 辆技术车， 安排 ５ 名固定联系人、 ５ 名轮值联系

人和 ５０ 名学生 （具体开展调查）， 每年调查约 ２０００ 起事故。 此外， 数据库的建立和数据更新由 ＧＩＤＡＳ
的 ４ 个专家组完成， 这 ４ 个专家组分别是： 技术专家组 （负责事故重现）、 数据库专家组 （负责建立

数据库）、 医学专家组 （负责伤亡鉴定）、 主动安全专家组 （负责完善安全系统）。 事故现场调查的主

要任务包括事故现场勘查， 对事故现场环境、 车辆、 当事人等进行全面的信息采集。 通过采集得到的

数据， 运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ＰＣ－ｃｒａｓｈ 等软件进行事故模拟再现， 分析事故原因， 最后整理成事故报告并将

所有信息输入数据库储存管理。 该数据库主要记录了人、 车、 路、 碰撞描述等 ４ 个方面的信息， 通过

数十张表单、 ３０００ 多个变量来描述一起交通事故， 数据信息非常全面、 细致。 如果要将一起普通两车

相撞事故的相关信息输入数据库， 需要花费一位熟练的研究人员近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５ ２ ３　 日本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日本是世界范围内开展交通安全研究较早的国家， 同时也是事故预防工作做得较好的国家之一。
１９７０ 年， 日本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到最高峰 １６７６５ 人， 这是日本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数字。 因此，
日本政府于 １９７１ 年启动了日本的第一个基本交通安全计划， 并启动了包括大规模安装交通信号灯和相

关安全设施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这一计划的实施也带来了实质效益， 到 １９７９ 年， 日本交通事故死亡人

数逐步降低到了 ８４６６ 人。
从 １９８０ 年开始， 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又开始上升， 到 １９９２ 年上升到 １１４５１ 人。 这一波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的上升需要更全面、 有效的交通安全措施来解决， 制定切实有效的安全措施势在必行，
但对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和条件的准确把握和对交通事故的全面、 科学分析更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背景下， １９９２ 年日本道路交通事故综合分析中心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ＡＲＤＡ） 应运而生， 主要负责对日本交通事故进行分析调查。 ＩＴＡＲＤＡ 受到日本警

察厅、 交通省、 建设省、 日本汽车制造商协会、 一般保险协会及其他许多机构的积极支持和推动。
道路交通事故综合分析中心的使命是通过对日本道路交通事故中的人、 车、 路和环境等因素的分

析和研究， 有助于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及人员伤亡。 日本最全面的交通事故数据库是由 ＩＴＡＲＤＡ 维护的，
其中交通事故数据和驾驶员信息由警察部门提供； 车辆注册信息和道路统计数据由国土交通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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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ＡＲＤＡ 有选择性地从多个角度对其中部分事故进行交通事故深度调查研究， 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提供

给政府、 相关机构和公司及公众。
为获得更详细、 全面的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和人体损伤机理的知识， ＩＴＡＲＤＡ 在东京郊区的筑波

市成立了筑波交通事故调查局。 该调查局主要负责收集特定交通事故人、 车、 路、 环境等各方面信息

的现场深度调查。 ＩＴＡＲＤＡ 也负责对日本交通事故数据库的研究和分析， 以有助于制定有效的多种交

通安全措施。 ＩＴＡＲＤＡ 通过出版书籍、 宣传册， 提供讲座和研究会， 以宣传深度调查的研究成果并传

授交通安全的相关知识和理念， 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交通事故的各种研究和分析报告， 年度统计手册和

期刊， 其中最主要的途径是 “ＩＴＡＲＤ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和 “Ｄａｉｌｙ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期刊 “ＩＴＡＲＤＡ ＩＮ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主要将相关的研究成果报导给公众； “Ｄａｉｌｙ Ｆａｔａｌｉｔｉｅｓ” 是将 ２４ 小时死亡人数公布在网站上，
可以查看前一天的各类统计数据， 数据更新很快。

５ ２ ４　 韩国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韩国从国家层面建立了完整的道路交通事故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 整个系统由三个子系统构成：

交通警察信息管理系统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Ｃｏ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ＣＳ）、 交通事故分析系统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ＡＳ）、 运输安全信息管理综合系统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ＭＡＣＳ）， 分别由国家警察厅及其下属的道路局和国家国土与运输部下属的运输局负

责管理。
交通警察信息管理系统 （ＴＣＳ） 的主要功能是输入道路交通事故的数据， 连接和检查相关系统，

统计分析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并给出结论文档。 道路交通事故信息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车辆及意外事故

数据、 警察处理意见、 违章信息、 行政处罚信息、 摘要信息， 其他相关的必要信息。 此外， 对以下信

息建立专业数据库， 如： 车辆保险信息、 车辆配件信息、 车辆所有者信息、 车辆详细技术数据信息等。
交通事故分析系统 （ＴＡＡＳ）， 是由韩国国家警察厅下属的道路局负责管理， 目标是集成、 管理与共享

交通事故数据。 具体来说就是集成各个组织机构的所有交通事故数据， 通过认证的政府当局来管理和

共享交通事故数据。 运输安全信息管理综合系统 （ＴＭＡＣＳ） 由韩国运输安全局负责， 是一种体制下的

制度设计。
韩国道路交通事故数据采集和分析系统构成涵盖警察数据库、 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库、 车辆信息数

据库、 保险公司信息、 道路信息、 驾驶人信息等。 整个系统庞大而全面， 深度分析主要有两种方式：
统计学分析和基于 ＧＩＳ 系统的空间分布分析。 交通事故数据会定期在官网上发出统计结果。

５ ３　 我国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试点建设

５ ３ １　 概述

车、 人、 路 （环境） 是构成交通安全的重要因素。 我国公安部门现行的交通事故调查模式中，

主要根据交通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责任认定， 较少对车辆安全问题与事故原因、 伤亡原因之间的关系

进行深入分析。 因此， 我国汽车召回管理部门无法通过交通事故获知车辆安全的实际状况， 难以通

过事故发现车辆潜在的安全缺陷， 不能及时消除相同车型存在的安全隐患， 可能导致同类的事故重

复发生。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 国家质检总局就多方面参与了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工作， 并加强与公安部交

管局的合作， 就特大交通事故中车辆安全性问题开展多次深度调查工作。 ２００７ 年， 国家质检总局缺

陷产品管理中心与相关高校合作开展基于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的车辆安全性分析试点研究和专项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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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关于进一步落实 “五整

顿” “三加强” 工作措施的意见》 中提出： “质检、 发展改革部门要组织专家参与道路交通事故形态分

析研究， 配合公安、 安全监管等部门制定提高机动车安全性能的技术方案和管理措施， 制定并实施安

全标准。”， 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机动车安全技术水平和总体质量水平， 减少因车辆缺陷引发的道

路交通事故， 降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为提高汽车质量安全水平， 保障消费者安全， 加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与事故形态的分析

研究工作， 提升汽车产品召回技术监管能力， 在前期试点研究和专项研究工作的基础上， 国家质检总

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联合上海联合道路交通安全科学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山

东交通学院、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和西华大学等国内 ６ 地 ６ 家机构 （如图

５－１ 所示）， 在全国四个典型地区推进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ＡＩＳ） 的试点工作， 从车辆缺陷判定及提升汽车质量安全水平的角度， 制定了车

辆事故和火灾事故数据采集分析规范， 建立了包括 ２６００ 余数据项的 ＮＡＩＳ 数据库， 大大丰富了汽车召

回及缺陷调查手段， 调查地区也涵盖平原、 高原、 山区和丘陵。 在未来的规划中， 将会在东北地区和

西北地区增加站点， 以更完善的布局覆盖整个中国典型地区的事故调查， 使采集的数据更具代表性和

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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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１　 ＮＡＩＳ 站点分布图

以下是该 ６ 家机构简介。
上海联合道路交通安全科学研究中心 （ＳＨＵＦＯ） 是一家由汽车及零配件企业、 医疗机构、 高等院

校 （同济大学）、 科研机构等 １３ 个单位联合组成的民营科研机构。 中心在借鉴德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以王宏雁教授团队为主体， 自 ２００５ 年起在上海市嘉定区， ２００８ 年起在上海市松江区开展交通事故深度

调查工作， 采用科学方法全面采集交通事故信息， 深入分析事发原因和创伤机理， 为改善道路交通安

全状况所采取的各种有效措施提供科学数据和可应用信息， 积极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
高效、 务实的事故深度调查研究道路。 上海联合道路交通安全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团队科研力量雄厚，
不仅有来自高等院校的教授、 博士、 硕士等组成的教授团队， 而且有来自各成员单位车辆安全或交通

安全领域的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团队。

６２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是公安部直属的消防科研所， 始建于 １９６５ 年，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

为具备国际一流水平的综合性消防科研基地， 拥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研究团队， 是公安部直

属规模最大、 人数最多、 综合实力最强的消防研究所。 团队成员主要为公安部消防局天津火灾物证鉴

定中心全部技术人员， 同时聘请李建林等多位国内知名火灾调查专家以及天津市公安消防局部分火调

人员参与合作。 物证鉴定中心是集火灾现场勘验、 火灾物证鉴定、 火灾原因调查标准制修订及有关科

研项目研究和成果应用推广为一体的综合性科研鉴定机构， 是我国最具权威性的综合性火灾物证鉴定

机构之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是一所以工程技术为主， 经济管理、 艺术设计等多学科互相渗透， 本科教育为

主， 研究生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普通高等学校。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是上海市

最早创办汽车专业的学院， 其车辆工程和汽车运用工程专业是与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 （ＬＴＵ） 合作办

学。 学院拥有车辆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 拥有 “载运工具 （汽车） 运用工程” 上海市教委重点学

科和 “现代汽车运用工程” 上海市重点学科； 车辆工程专业为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首

批试点专业。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于 ２００５ 年经云南省司法厅批准成立， 隶属于云南省道路交通管理科学技术

研究所， 是云南省第一家专门从事道路交通事故司法鉴定的社会中立专业机构。 中心坚持 “科学、 公

平、 公正” 的原则， 接受司法机关、 仲裁机关和其他组织或当事人的委托， 依法进行司法鉴定工作。
为满足全省各地人民群众对司法鉴定的需求， 在全省共设立了 １６ 个工作机构。 中心有各类专业司法鉴

定人 １５１ 名， 具有高级职称人员 ４８ 名， 有专职司法鉴定人员和兼职司法鉴定人。 其中， 兼职司法鉴定

人员主要由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 教授、 学者组成。 各类技术人员涵盖的学科领域包括道路交

通管理工程、 机械工程、 道路工程、 医学工程、 法医物证、 痕迹物证等。
山东交通学院始建于 １９５６ 年， ２１ 世纪后， 经教育部批准， 济南交通高等专科学校与中国重汽集

团职工大学合并组建山东交通学院。 随后不久省政府批准， 将原山东省水运学校并入， 学校成为山东

省唯一一所以培养公路、 水路交通运输专业人才为主的本科高校。 项目团队成员全部由山东交通学院

的 “交通司法鉴定中心” “山东省汽车综合性能检测中心站” “交通运输部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山
东省重点实验室” “中央与地方共建实验室” 和 “山东省交通事故研究中心” 的教科研人员遴选组成，
知识结构合理， 技术优势互补， 具有长期从事本领域科学研究与实践的工作经历， 为开展车辆事故深

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华大学是经教育部批准合并组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 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

高校， 拥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是在西华大学道路交通事故研究所和四川

省汽车产品试验站基础上， 于 ２００５ 年经四川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为司法、 仲裁活动提供科学鉴定的公

益性组织。 自建所以来， 该所为行政执法和刑事、 民事诉讼活动提供了独立、 客观的科学证据， 受到

好评。 作为高校设立的司法鉴定所， 始终坚持 “独立客观、 严谨规范” 的执鉴宗旨。 在开展鉴定活动

的同时， 始终重视不断提高执业鉴定人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法律素养， 支持鉴定人结合学科建设和教学

工作， 广泛开展道路交通事故的成因分析及预防研究、 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方面的科研工作， 为有关部

门提出事故预防的合理化建议。

５ ３ ２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运行模式

（１） 组织机构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以 ＮＡＩＳ 办公室为中心， 各工作站点为主要研究机构， 共同开展车辆事故深

度调查工作。
ＮＡＩＳ 办公室： 挂靠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汽车召回管理部， 负责日常的组织管理工作和

各个站点间的协调工作， 包括站点选择和考核、 站点建设、 信息系统开发、 技术支持和培训、 质量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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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数据维护、 站点数据质量考核等工作。
工作站点： 由各事故研究机构组成， 主要从事事故调查、 数据采集与分析、 数据整理和上传等工

作， 并根据各自研究领域开展相关研究。
（２） 管理模式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ＩＳ） 已形成了完善和科学的管理模式， 严格控制数据的高质量以

及数据上传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以保证事故基础数据可以服务于政府决策、 汽车相关标准的制修定、
车辆安全监管、 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 学术科研机构等。

管理模式主要是建立基于中央数据库的、 网络化的数据库系统， 可远程进行数据管理和质量审

核， 通过权限控制等安全机制， 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实现数据的管理、 分配和审核， 数据库如图

５－２所示。

1.有177条数据需要审核分配；
2.有6条数据未通过专家审核；
3.有0条数据通过专家审核需要进行终审；
4.有0条直报案例需要进行分析反馈；
5.有0条直报案例有新的反馈；

待开展工作提示

图 ５－２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管理平台 （数据库系统）

为提高 ＮＡＩＳ 各站点车辆事故采集、 分析及研究的能力， 保障 ＮＡＩＳ 数据库的数据质量和站点持续

健康发展， ＮＡＩＳ 办公室已形成较科学的质量保障体系， 如图 ５－３ 所示。
（３） 工作站点工作流程

工作站点工作流程可分为采集、 研究和总结上报三个阶段， 见图 ５－４。
１） 采集阶段

ａ 值班准备工作

采集人员在值班之前， 应确认和检查前一天值班人员遗留的以及数据管理员安排的工作内容， 以

方便对当天的工作作出预先安排。
值班前， 应对照 《采集工具及设备一览表》， 检查采集工作所需设备、 工具是否完备， 工作情况

是否良好。 对于工具的损坏、 消耗情况应及时上报， 以便及时补充。
值班前， 应检查采集表格备量是否充足， 对于即将用完或已经用完的采集表格， 应及时打印补充。
ｂ 采集标准

针对车辆事故， 采集标准如下：
◆ 事故参与方之一必须是汽车 （在 ＧＢ ／ Ｔ ３７３０ １—２００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中关于

“汽车” 的定义， 暂不含农用车）；
◆ 车内人员 １ 人 （含） 以上死亡；
◆ 气囊被点爆的事故；
◆ Ｍ１ 类车辆， 车外 １ 人 （含） 以上死亡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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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３　 质量保障体系

◆ 载货汽车或大型客车造成 ２ 人 （含） 以上死亡的事故；
◆ 车辆火灾事故；
◆ 车辆可能存在设计制造问题的其他事故。

针对车辆火灾事故， 采集标准如下：
◆ 火灾事故的主体， 必须是汽车 （在 ＧＢ ／ ３７３０ １—２００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中关于

“汽车” 的定义， 暂不含农用车）；
◆ 排除人为纵火及外界火源引燃的车辆火灾事故。

采集人员在值班时， 应从车辆损坏情况、 当事人受伤情况、 事故现场情况等方面综合考虑， 判断

和选取符合采集标准的事故进行采集。
ｃ 事故现场信息采集

采集人员应按照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ＩＳ） 车辆事故采集分析规范》 和 《国家车辆事

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ＩＳ） 车辆火灾事故采集分析规范》 的要求， 确保安全地对事故现场进行标记、 测

量和摄影记录并对事故当事人、 目击者进行采访并记录。
ｄ 车辆信息采集

采集人员应按照规范的要求， 对事故车辆进行损坏情况测量及摄影记录。

ｅ 人员伤亡信息采集

人员伤亡信息一般可通过现场采访、 查阅警方案卷资料、 查阅医院医疗档案、 电话采访等途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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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４　 站点工作流程图

得。 采集人员在事故现场时， 可直接对事故当事人、 目击者进行采访并记录事故参与者的伤亡情况；
通过查阅警方事故资料， 获取尸检信息、 伤者伤情信息； 通过查阅当事人救治所在医院的医疗档案，
获取大量专业医疗信息； 通过对当事人进行电话采访获取信息。

ｆ 警方档案的获取

在与采集点当地交警队建立合作机制后， 采集人员应及时获取警方事故案卷资料， 以供后续研究

使用。
ｇ 事故数据的存放

值班结束后， 采集人员将当天采回的采集表格、 照片、 录像初步整理后， 交给数据管理员， 数据

管理员对采集表格进行整理并归档， 将照片、 录像存入计算机。
ｈ 收尾工作

负责值班的采集人员在值班结束后， 应与其后一天值班的采集人员交接好工作， 将当天完成的工

作、 第二天需要继续的工作和其他注意事项告知第二天的值班人员， 并且做好工具整理、 采集表格的

补充工作。
２） 研究阶段

ａ 绘制最终位置图和事故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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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软件， 绘制事故现场最终位置图和事故过程图 （图 ５－５）。

隔离护栏

嘉安公路

行驶方向

隔离护栏

面包车最终位置

面包车行
驶方向

基准点

回城路

限速标志

最终位置

图 ５－５　 事故过程图

ｂ 事故过程再现

根据采集到的资料对事故过程进行分析， 利用 ＡｕｔｏＣＡＤ、 ＰＣ Ｃｒａｓｈ 等软件， 进行事故过程再现，
并根据具体情况， 作车速分析 （图 ５－６）。

人民街

垃圾箱
最终

停车让行标志

基准点

行驶方向

图 ５－６　 事故仿真图

ｃ 事故原因分析

分析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原因。
ｄ 车辆故障查找

分析这起事故中是否存在车辆故障或缺陷， 找出可能的缺陷。
ｅ 撰写事故报告

撰写事故报告， 主要包括事故现场信息、 车辆损坏情况、 人员伤亡情况、 事故再现、 事故原因分

析、 车辆故障查找等内容， 报告要求详见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ＩＳ） 车辆事故采集分析规

范》 和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ＩＳ） 车辆火灾事故采集分析规范》。
３） 总结上报阶段

ａ 数据库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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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采集的信息及事故研究成果及时准确地录入数据库。
ｂ 事故数据归档

按照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体系 （ＮＡＩＳ） 车辆事故采集分析规范》 和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体系 （ＮＡＩＳ） 车辆火灾事故采集分析规范》， 对纸质材料、 电子文档分别进行存档。
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分析是交通安全研究的重要手段。 国外的研究表明， 在一定区域和范围内开展

交通事故的深度调查分析， 能够使事故预防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 开展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事故深度

调查分析研究， 有利于从体制机制上促进我国交通安全管理朝着科学化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交通事故

正处于高发期， 交通事故预防工作任务艰巨。 借鉴国外交通安全研究的经验， 对提高我国道路交通安

全管理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

２３



６　 汽车企业安全技术研究与应用∗



６ １　 汽车产品先进安全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应用

６ １ １　 前言

２０１３ 年， 我国汽车产销量双双超过 ２０００ 万辆， 再创全球产销最高纪录。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

加， 汽车给社会带来便利性和舒适性的同时， 汽车交通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凸显。 为了减少汽车交通事故

发生率及对社会造成的伤害， 各国政府都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汽车安全法规。 各大研究机构、 汽车及零

部件企业等都在进行相应的研究或设计工作， 包括汽车交通事故分析、 碰撞生物力学研究、 汽车安全工

程和防护设备的设计等， 以此来推动汽车安全技术的不断进步， 减少交通事故及其带来的人员损伤。
汽车安全技术可分为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技术。 在汽车被动安全技术方面， 碰撞相容性技术、 行

人保护技术及约束系统的设计与匹配技术仍然有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空间。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 汽车

主动安全技术正在由车辆稳定性控制向雷达成像技术、 驾驶集成控制技术等方向发展， 通过结合先进

的电子技术集成的防碰撞制动系统、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车道保持以及并道辅助等主动安全控制技

术正成为未来汽车安全技术的发展趋势。

６ １ ２　 汽车主动安全技术研究进展

汽车主动安全技术指事故发生之前提醒或协助驾驶员安全驾驶车辆的装备， 能够有效提升车辆对

事故的预判能力， 拥有更好的事故预防及回避能力， 使驾驶员能够安全驾驶， 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传

统的被动安全系统比如安全带、 安全气囊等仅能减小二次损伤， 并不能避免或减少交通事故问题。 现

在汽车设计师们更多考虑的则是主动安全设计， 使汽车能够主动采取措施， 避免事故的发生。 当前主

动安全技术研究方向已逐步从简单的 ＡＢＳ 防抱死制动系统、 ＥＢＤ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 ＥＳＰ 电子稳定

控制系统等向 ＡＤＡＳ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方向发展。
（１） 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基于汽车制动防抱死系统 （ＡＢＳ）、 牵引力控制系统 （ＴＣＳ） 等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是

目前国际上汽车主动安全电控技术中一项关键技术。 该系统由电子控制单元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ＥＣＵ）、 液压执行单元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ｎｉｔ， ＨＣＵ）、 轮速传感器、 方向盘转角传感器、 横摆角速度传

感器以及侧向加速度传感器等组成。 ＥＣＵ 分析传感器采集的信号， 判断车辆的行驶状态， 通过制动、 转

向或者悬架系统的调控， 改善汽车在进入危险工况时制动稳定性、 转向可控性以及车身防侧翻的能力，
保持汽车的行驶姿态稳定， 使汽车在物理极限内最大限度按照驾驶员的意愿行驶， 为驾驶员提供全方位

的安全保证。 该技术被公认为汽车安全技术中继安全带、 安全气囊、 ＡＢＳ 之后的又一项里程碑式的突破。
（２）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ＡＤＡＳ）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Ｄｒｉｖｅｒ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ＤＡＳ）， 是利用现代电子信息技术、 传感

器技术， 特别是雷达技术来扩展驾驶人员的感知范围， 将感知技术获取的外界信息 （如车距、 其他障

碍物距离） 第一时间传递给驾驶人员， 同时结合路况与车况信息辨识是否构成安全隐患。 紧急情况下，

∗ 本章内容主要由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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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动采取措施控制汽车， 使汽车主动避开危险， 或在发生事故瞬间有效保护乘员， 保证车辆与人员

的安全。
ＡＤＡＳ 技术组成架构非常广泛， 包括了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ＬＤＷ）、 胎压监测系统 （ＴＰＭＳ）、 夜视

系统 （ＮＶＳ）、 盲区监控系统 （ ＢＳＭ）、 抬头显示系统 （ＨＵＤ）、 防碰撞制动系统、 弯道照明系统

（ＡＦＳ）、 自适应巡航系统 （ＡＣＣ）、 驾驶员疲劳警示系统 （ＤＡＣ）、 交通标识识别系统 （ＴＳＲ）、 自适应

远光控制 （ＡＨＢＣ） 等。 下面以防碰撞制动系统、 胎压监测系统作为例子进行相关说明。
１） 防碰撞制动系统

基于安装在车辆前部的雷达或红外摄像头发展起来的防碰撞制动系统， 可以自动探测前方的障碍

物， 根据车速和车辆间距， 测算出发生碰撞的可能性， 并在驾驶员未采取合理操作前自动采取适当的

措施预防追尾等交通事故的发生。 防碰撞制动系统示例如图 ６－１ 所示。 当系统判断存在碰撞的风险时，
可以通过指示灯闪烁、 安全带预警和蜂鸣器报警等方式提示驾驶员采取措施， 如果驾驶员没有及时采

取避免碰撞的措施， 自动刹车系统会自动实施制动， 帮助车辆避免发生碰撞或减轻碰撞所造成的伤害。

图 ６－１　 防碰撞制动系统示例

２） 胎压监测系统 （Ｔｉｒ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ＰＭＳ）
胎压监测系统包括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和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 它的作用是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对

轮胎气压进行实时自动监测， 并对轮胎漏气和低气压状态进行报警， 以确保行车安全。
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是利用安装在每一个轮胎里的胎压传感器 （包括压力和温度） 来直接测量轮

胎的气压， 利用无线发射器将相关信息从轮胎内部发送到中央接收器模块， 然后对各轮胎气压数据进

行显示。 当轮胎气压低于设定值时， 系统会自动报警。
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是通过汽车 ＡＢＳ 或 ＥＳＰ 系统的轮速传感器来比较车轮之间的转速差别， 以达

到监测胎压的目的。 当轮胎压力降低时， 车辆的重量会使轮胎实际滚动半径变小， 这就会导致车速发

生变化， 这种变化即可用于触发警报系统来向司机发出警告。

６ １ ３　 汽车主动安全技术应用

这里以广汽本田第九代雅阁为例， 重点介绍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盲点显示系统、 胎压监测系统、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紧急制动警示系统、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等的应用情况。

（１） ＶＳＡ 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ＶＳＡ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ｉｓｔ） 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除具有传统的电子制动控制 （ＡＢＳ＋ＥＢＤ） 和牵

引力控制 （ＴＣＳ） 功能外， 还具有防侧滑控制 （Ｓｋｉ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和 ＢＡ 辅助制动功能。 紧急制动时， 依

靠装在各车轮上高灵敏度的车轮转速传感器， 一旦发现某个车轮抱死， 计算机立即控制压力调节器使

该轮的制动分泵泄压， 使车轮恢复转动， 达到防止车轮抱死的目的； 在启动、 加速和转弯时当车辆检

测到车轮打滑时， 牵引力控制系统将发出指令信号到发动机控制模块 （ＰＣＭ）， 降低驱动力， 从而防

止打滑和保持轮胎抓地力； 车辆被判断为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时， 通过计算， 使车辆产生反方向的转

矩， 从而抑制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 在某些紧急情况下， 通过施加附加制动力， 尽可能缩短制动距离，
从而保证了车辆在直行、 转向以及制动等各种行驶状态下的稳定性及行驶安全性， 如图 ６－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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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装 VSA的功能

1) 控制过度转向：转弯或超车时稳定车辆；

2) 控制转向不足：加速状态下转向时，提高
    驱动轮轨迹发散时追踪路而的性能；

3) 控制起步：提高左右车轮所处路面状况不
    一致时的起步性能；
4) 控制制动：提高制动稳定性。

未装 装载

图 ６－２　 ＶＳＡ 系统功能

（２） 盲点显示系统 （Ｌａｎｅ Ｗａｔｃｈ Ｃａｍｅｒａ， ＬＷＣ）
盲点显示系统可以通过安装在右侧外后视镜上的摄像头， 扩大副驾驶座的视野范围。 如图 ６－３ 所

示， 在变线的时候驾驶员无需转头看后视镜， 直观地从车内中控区域的 ７ 英寸高清屏幕上的影像就能

了解到后方的情况， 显示屏上出现的三条线可以让您了解显示屏上的车辆和物体离您有多远。 接近第

一条线 （红色） 的物体表明其已经接近您的车辆， 而第三条线附近的物体则距离较远。 即使有紧急情

况， 也有时间处理， 让驾驶员驾驶更加安心， 行车更加安全。

请检
查四
周情
况

图 ６－３　 盲点显示系统功能

（３） 胎压监测系统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ＷＳ）
当行驶期间轮胎气压变低时， 胎压监测系统检测到轮胎压力损失， 通过动态负载半径的尺寸变

化， ＶＳＡ 调制器控制单元根据车速传感器的车速信号， 比较 ４ 条轮胎的旋转速度即可达到监测胎压

的目的。 当检测到低胎压时， ＶＳＡ 调制器控制单元通过点亮仪表控制单元的胎压监测系统报警指示

灯进行报警。
（４）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Ｃｒｕｉ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Ｃ）
自适应巡航系统可以让驾驶员无需将脚放在制动或加速踏板上， 即可保持恒定的车速， 并与前方

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如图 ６－４ 所示， 当定速巡航开启后， 位于前格栅的雷达探测器探知本车与前方车

辆的距离， 当探测到前方无行驶车辆时， 以定速巡航设定的速度行驶。 当接近前方低速行驶的车辆时，
自动降低车速， 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下同速跟随行驶。 当前车匀速行驶时， 车辆跟随前方车辆， 保

持匀速， 但车速不超过设定速度。 当前车离开雷达探测范围后， 车速将自动恢复至原定的定速巡航设

定的时速。
（５） 紧急制动警示系统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ｔｏｐ Ｓｉｇｎａｌ， ＥＳＳ）
如图 ６－５ 所示， 当在超过 ６０ ｋｍ ／ ｈ 的车速下并且以 ０ ６ｇ 以上的加速度减速时， 紧急制动系统激

活， 通过快速闪烁危险警告灯和刹车灯提醒后面的驾驶员该车正进行突然制动。 这可以提醒后面的驾

驶员采取相应的措施， 有助于避免与前方车辆相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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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前行车辆 发现前行车辆 追随前行车辆 改换车道

恢复定速巡航跟踪巡航减速控制定速巡航

图 ６－４　 ＡＣＣ 自适应巡航系统

对追随者的关怀
预警性ESS紧急刹车警示系统
当车速在60km h以上，并以0.6G减速紧急刹车时，刹车灯与应急灯快速闪烁，
提示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图 ６－５　 ＥＳＳ 紧急制动警示系统

（６）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Ｂｒａｋ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ＭＢＳ）
ＣＭＢＳ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的原理是， 通过位于前格栅的毫米波雷达探测到前方行驶的车辆， 当系

统判断有追尾的危险时首先通过灯光警报的方式提醒驾驶员， 继续接近前车时轻轻制动及预收紧安全

带， 以身体感受进行警告。 当系统判断出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行驶难以避免追尾时， ＣＭＢＳ 会采取强

制动措施， 降低车速， 以避免追尾事故的发生。 以下为详细作动过程：
如图 ６－６ （１） 所示， 如果车辆接近前方车辆可能导致碰撞或由于车辆间的距离太近， 车辆提供主

要警报， 包括激活蜂鸣器并在仪表控制单元上显示提供主要警报。

闪烁 闪烁
闪烁

(1) 接近前方车辆时 (2) 进一步逼近前方车辆时 (3) 即将发生碰撞时

图 ６－６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功能

如图 ６－６ （２） 所示， 如果车辆靠的太近且系统判断存在高碰撞风险时， 除了主要警报外， 还可以

激活自动缓制动和缓约束驾驶员安全带提供辅助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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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６－６ （３） 所示， 系统确定碰撞难以避免时， 将自动进行强制制动， 并自动收紧安全带， 减少

碰撞引起的损伤。

６ １ ４　 汽车被动安全技术研究进展

汽车被动安全指车辆发生碰撞事故时， 确保乘员生存空间、 减轻伤害， 有效地保护乘员和行人的

技术， 包括安全车身技术、 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等约束系统技术等。 当前， 各国政府在汽车正面碰撞、
顶部碰撞、 偏置碰撞、 侧面碰撞、 侧面柱撞和追尾碰撞等方面已制定了完备的法规体系， 由政府、 保

险公司、 消费者组织等机构制订的新车评价体系 （ｎｅｗ ｃａ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ＣＡＰ） 对汽车被动安

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科研机构和汽车企业也具备了高精度的 ＣＡＥ 建模分析能力， 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汽车被动安全设计理论和设计流程。
（１） 安全车身技术

热成型技术、 高强度钢等新材料、 新技术运用为安全车身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ＭＡＤＹＭＯ、
ＤＹＮＡ 等仿真模拟软件能够进行车身结构碰撞大变形模拟和标准假人在碰撞过程中的动态响应分析，
这些 ＣＡＥ 软件在安全车身开发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前各国的汽车碰撞法规主要面向单一车辆的碰撞事故， 各整车企业可以较好的完成面向此类法

规的安全车身设计， 但面向车对车的两车碰撞事故， 如何进行安全车身设计是当前的一个热点和难点。
在车与车的碰撞中， 重量的不同、 车身刚性的不同以及车身前部构造的不同被认为是影响相容性的三

个主要因素。 在大小各异的车辆间发生碰撞时， 车辆的重量比将决定碰撞前后车辆速度的变化， 因此

重量小的车辆在碰撞中受到的冲击将更为严重； 而车身刚性的不同也会影响碰撞中两车对碰撞能量的

吸收； 另外， 车身前部构造的不同则会导致碰撞中前纵梁之间发生错位， 使前纵梁不能充分的发生溃

缩变形， 从而降低了发动机仓的能量吸收量。 因此， 要实现碰撞中车辆的相容性， 解决这三个方面的

问题是很重要的， 同时也是困难的。
（２） 行人保护技术

行人交通事故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 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为此， 发达国家纷纷开始

了行人安全研究。 欧洲强化车辆安全性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ＥＥＶＣ）
先后发布了ＷＧ１０ 标准 （１９９４ 年） 和ＷＧ１７ 标准 （１９９８ 年）。 欧盟于 ２００５ 年开始实施行人碰撞保护强

制性法规。 这些标准和法规的酝酿和制定已经促进了欧洲行人事故伤亡率的降低。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世界车辆规章协调论坛被动安全工作组 （ＵＮ ／ ＥＣＥ ／ ＷＰ ２９ ／ ＧＲＳＰ） 也已成立行人安全组， 除致力

于发展协调统一的 “行人安全全球技术法规” （ＧＴＲ ｆｏｒ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ＧＴＲ 为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ｏｎ 的缩写） 以外， 还针对现欧盟法规中行人下肢冲击模块刚度过大的问题提出下一代更为贴近真

实人体下肢碰撞响应的模块。
目前欧洲、 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已经将汽车的行人碰撞保护性能纳入了新车评价计划 （Ｎｅｗ Ｃａ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ＣＡＰ）。 中国的汽车与行人碰撞安全保护法规的推荐性标准 （ＧＢ ／ Ｔ ２４５５０－２００９）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正式发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起实施。 行人碰撞安全研究表明， 车辆在设计和制造方面经过

一系列改进， 能够大幅度减小行人伤亡比例，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非常显著。

６ １ ５　 汽车被动安全技术应用

这里以本田的 Ｇ－ＣＯＮ 技术为例来介绍汽车被动安全技术的应用。

Ｇ－ＣＯＮ 技术， 通过对碰撞时所发生的各种冲击力 （Ｇ） 进行最优控制， 从而减少对乘员的伤害。
研究结果表明， Ｇ－ＣＯＮ 技术在正面碰撞、 偏置碰撞、 乘员保护系统、 车辆的相容性以及行人保护等方

面都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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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

B

A：下边梁�
B：上横梁
C：前纵梁

图 ６－７　 ＡＣＥ 车身结构

在车对车的碰撞中， Ｇ－ＣＯＮ 提出了进一步提高自

我保护性能的同时， 减轻对对方车辆的攻击性的相容性

车身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ＣＥ） 的概

念， 并将这一概念应用到各车型的车身设计中， 从而更

加提高了其在实际道路情况下的安全性能。
如图 ６－７ 所示， ＡＣＥ 车身结构主要由三个部件组

成： 下边梁、 上横梁和前纵梁。 这些部件的作用主要

是： 在重叠量较小的碰撞中， 下边梁可以防止对方车辆

对乘员舱的穿透； 上横梁可增加发动机舱上部部件的能

量吸收； 前纵梁则为碰撞中的主要吸能部件。 对前部传

来的冲击， 由上横梁、 前纵梁与下边梁吸收冲击能量，
并将部分冲击能量扩散到前立柱与地板。 地板骨架设计

成负荷分散型构造， 可以更有效地分散冲击能量。 通过

采用新的车体骨架设计， 防止与对方车辆的碰撞吸能部位发生错位， 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吸收碰撞时

的撞击力， 分散碰撞时的撞击， 最终提高发动机舱吸收碰撞能量的效率， 减轻对乘员舱的负荷， 确保

乘员的生存空间。
在行人保护技术方面， 在开发阶段， 通过计算机仿真模型模拟分析及 ＰＯＬＡＲ 行人假人碰撞试验，

对车辆各部位进行行人保护性能评价， 依据试验结果来决定车辆各部位最适合硬度和冲击能量吸收量，
进而反映到车辆结构设计中。 根据研究结果， 在车辆前部最容易与行人发生接触的部位， 均采用了减

轻对行人伤害的技术。 如图 ６－８ 所示， 吸能式发动机罩、 吸能式雨刮、 吸能式前挡玻璃下支撑、 吸能

式翼子板等部件都属于行人保护车身结构， 可实现优异的行人保护性能。

前风挡玻璃下部

雨刮器

翼子板支架

保险杠横梁保护板

发动机罩

发动机罩铰链
弯曲式结构有助于减轻人身伤害

发动机罩框架通过弯曲和变形吸收碰撞能量，
从而减少了对行人造成的伤害

前保险杠横梁保护板设计成能量吸收式
结构，减少了对行人腿部造成的伤害

能量吸收式结构有助于减轻人身伤害

滑移式雨刮转轴及断裂式支座结构
有助于减轻人身伤害

新的箱形框架结构确保了高效的能量
吸收和更高的车体刚度

图 ６－８　 行人保护车身结构

６ １ ６　 结束语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对汽车安全关注的重视， 人们除了对当代汽车的动力性、 经济

性、 舒适性和操纵性有不断的追求外， 对汽车的安全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求事故发生后能

有效保护驾乘人员及行人， 而且要求在事故发生前能提前进行预警或强制进行干预从而避免事故的发

生。 因此对于汽车安全来说， 汽车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是互相补充的， 两者缺一

不可。 它们有机结合， 同步发展， 才能给驾乘人员和行人带来最大的安全保证。 因而， 未来的主动安

全技术和被动安全技术必将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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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重型牵引车辅助制动系统与综合安全性因素

近十几年来， 在政策和消费带动下， 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增长， 商用车与乘用车的销量和市场保有

量齐头并进。 与此同时， 道路上行驶车辆数量、 路况复杂程度急速上升， 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凸显重要。
往往重型车辆在交通事故中扮演着破坏力最大的 “马路杀手”， 其中又以在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行驶的

重型牵引车最甚。 事故的发生， 除与国内商用车自身的主动安全技术发展水平相关外， 也与驾驶员、
车辆、 载货重量、 道路、 天气等综合安全性因素有很大关系。 有效保证对这些综合安全性因素的有效

控制才能预防或减少重型车辆相关的交通事故。

６ ２ １　 辅助制动装置的法规要求

ＧＢ ７２５８—２０１２ 《机动车安全运行技术条件》 规定， 车长大于 ９ 米的客车 （对专用校车为车长大

于 ８ 米）、 总质量大于或等于 １２０００ｋｇ 的货车和专项作业车、 所有危险货物运输车， 应装备缓速器或其

他辅助制动装置。 对于制造商采用何种辅助装置没有限制， 但对辅助制动装置的性能要求应使汽车能

通过 ＧＢ １２６７６ 规定的 ＩＩ 型或 ＩＩＡ 型试验。 在此之前， 法规对辅助制动系统没有强制性安装要求。

６ ２ ２　 辅助制动系统的技术路线

汽车在坡度较大的道路上长距离下坡行驶时， 需要不断进行制动， 以保持安全车速， 但频繁地使

用行车制动， 不仅会使制动器的摩擦片过度磨损， 还会使制动器发生热衰退， 出现刹车暂时失灵现象。
在驾驶乘用车方面， 可以通过低档高转速驾驶方式克服， 但对于满载的货车而言， 作用不明显。 所以

在货车上， 尤其是重型货车上采用辅助制动 （缓速） 系统， 以避免或减少这种现象发生。
实现辅助制动功能的技术路线有很多种， 例如： 排气制动、 发动机缓速器制动、 电涡流缓速器制

动、 液力缓速器制动等； 但其产生的缓速效果 （辅助制动性能） 或大或小， 其成本也有高有低， 从千

元到数万元不等。

６ ２ ３　 商用车辅助制动使用情况

就目前国内商用车运行管理尚不完善的市场环境而言， 用户更关注车辆的价格成本， 对于一套价

格少则几千元， 多则几万元的辅助制动系统， 在国家没有强制性要求时， 很多用户不会选择此配置，
制造商也很少主动安装。 即使是 ＧＢ ７２５８—２０１２ 标准正式实施后， 消费者对其增加的成本也不太认可。

对于部分缺乏正确知识和意识的用户， 在辅助制动系统的实际使用过程中， 把它当作主制动来看，
希望能发挥跟主制动一样的作用， 否则就觉得花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安装没有必要。 另外， 有的用户担

心安装缓速器后， 会增加车辆油耗和影响行驶速度， 即使安装了辅助制动系统， 但在行驶过程中也从

来不用。 还有些用户对辅助制动系统只管用， 却不进行安全检查、 保养和维护， 部件失效后也不维修

更换。
ＧＢ ７２５８—２０１２ 标准实施后， 辅助制动系统虽然在重型牵引车上普遍安装， 但不同种类的缓速装

置所发挥的效能差别很大， 最关键的原因是与牵引车的价格有很大关系。 牵引车与半挂车连接运行，
二者连接后便成为一个整体， 更多的重量是在半挂车上， 除主制动协调一致外， 辅助制动也应协调一

致。 但目前并没有在挂车上安装辅助制动系统的强制性要求， 虽然制造牵引车的整车制造商在设计时

有所考量， 但用户是分开购买牵引车和挂车， 无法有效实现汽车列车的辅助制动效果。

６ ２ ４　 驾驶牵引车辅助制动安全性分析

驾驶员驾驶牵引列车时， 使用辅助制动系统的安全性与驾驶员、 牵引车和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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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载质量、 路况与天气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有如生产过程控制的人、 机、 料、 法、 环、 测 （５Ｍ１Ｅ）
缺一不可。 汽车列车的综合性安全因素如图 ６－９ 所示。

汽车列车的综合性安全因素

驾驶员

汽车列车

牵引车 半挂车

货物载
质量 保养 路况 天气

图 ６－９　 汽车列车的综合性安全因素

（１） 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

申请机动车驾驶证， 要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 经考试合格后， 由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 取得驾驶证是驾驶员具备基本驾驶车辆能力的证明。 对于

以驾驶机动车作为职业的人而言， 尤其是客车、 货车驾驶员， 便是从事一份特殊作业的职业， 不仅是

安全驾驶的义务， 更是安全生产的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
职业性质的机动车驾驶员不同于普通生产劳动岗位， 与周末自驾游的私家车主存在本质区别。 作

为这种由牵引车和半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的驾驶员除具备基本驾驶技能、 基本身体素质外， 必须经安

全生产教育考核合格， 具有高度的安全意识、 风险意识、 紧急情况应变和处理能力， 否则不可胜任。
但对于物流运输公司的大货车司机却没有硬性的要求。

（２） 牵引车和半挂车的改装

牵引车和半挂车组成的汽车列车是一个整体， 半挂车前端有支承连接装置， 与牵引车的鞍座相连

接， 使一部分挂车总重由牵引车承载， 组合后并非彼此孤立， 其安全性是两者协调一致的结果。 倘若

挂车部分超载超限， 挂车制动系统存在问题或者与牵引车制动系统的制动力、 制动响应等不匹配， 无

法有效通过牵引车的制动系统保证整个满载或超载汽车列车的制动安全性能。
目前国内对组成汽车列车的牵引车和半挂车实行两块牌照的管理政策， 用户可自由选择两者组成列

车。 对于汽车列车， 法规规定一般情况铰接列车总长尺寸不大于 １６ ５ 米， 半挂车最长 １４ ６ 米， 运营规范

的整车制造商在产品设计时均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规范设计。 汽车列车长度示意图如图 ６－１０ 所示。

牵引车鞍座中心至列车前端距离
半挂车牵引销中心至列车尾端距离
列车总长

L1=牵引车前悬+牵引车轴距 鞍座前置距
L2=半挂车轴距+半挂车后悬
L=L1+L2≤16500

2+3列车简图

图 ６－１０　 牵引车半挂车汽车列车长度示意图

由于物流运输市场的膨胀与恶性竞争， 一些运输企业为了减小成本， 增加利润， 选购那些由非法

企业、 小改装店、 作坊生产的超标产品。 这样的超重型半挂车严重超出了牵引车的设计性能， 不能良

好配合运行， 小马拉大车导致车辆的动力性、 稳定性和制动性能严重下降， 极易引发交通安全事故。

０４



（３） 商用车的超载

机动车超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国家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机动车载物应当

符合核定的载质量， 严禁超载； 载物的长、 宽、 高不得违反装载要求， 不得遗洒、 飘散载运物。 而国

家 《关于在全国开展车辆超限超载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判定超载的标准是： ①二轴车辆车货总重超

过 ２０ 吨的； ②三轴车辆车货总重超过 ３０ 吨； ③四轴车辆车货总重超过 ４０ 吨的； ④五轴车辆车货总重

超过 ５０ 吨的； ⑤六轴及六轴以上车辆车货总重超过 ５５ 吨的； ⑥虽未超过上述五种标准， 但车辆装载

质量超过行驶证核定载质量的。 外形尺寸超限标准是： 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 ４ 米以上 （集装箱车货

总高度从地面算起 ４ ２ 米以上）， 车货总长 １８ 米以上， 车货总宽度 ２ ５ 米以上。
车辆超载行驶， 往往会使驾驶员操纵车辆的稳定性降低， 制动性能变差， 制动距离加长， 同时超

载容易致使车辆动力系统、 行驶系统和制动系统发生不应发生的故障或早期过度磨损， 极易引发交通

事故。 车辆超载还造成对公路、 桥梁的损坏， 大大缩短了其使用寿命。
（４） 商用车的保养

俗语说 “三分维修， 七分保养。” 商用车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用于运送货物， 并且可以牵引挂车，
使用频度和工况决定了商用车与轿车这类普通乘用车的运行检查和保养维护存在明显差异。 对于轿车

用户而言日常所谓 “保养” 被错误地与 “更换机油三滤” 画上了等号， 诸如灯光、 制动、 液面、 螺栓

等日常检查项目很多消费者基本没有认识， 如果放在经常处于满载甚至超载运输工况的货车上， 就会

产生很大的安全隐患。
由于商用车属于生产资料， 因此很多车主为了节约成本， 除了在首保时进行免费保养， 首保后由

于后续保养都需要车主自己承担一些费用， 因此大多商用车的车主都不再为自己的车辆进行保养， 有

些车主甚至连发动机机油都从未更换过， 直到行驶几万公里或十几万公里， 有的甚至几十万公里， 车

辆出现问题了才到服务站进行检测、 维修。
（５） 路况与天气

通常对于天气原因引起的交通事故， 都会将原因归咎于大雾、 大雨影响了能见度， 冰雪和积水影响

了路面附着力。 山区道路上那些连续下坡或多弯的路段， 也对车辆的连续制动能力带来了极大考验。 虽然车

辆本身设计时按技术规范考虑了天气、 路况因素， 但在实际行驶中这些客观因素不容忽视， 必须有所应对措

施方可保证行车安全。 同样， 在驾驶员安全教程或一些运输公司的安全运营制动中均有这类要求提出。

６ ２ ５　 总结

道路行驶货车的安全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这是一个人、 车辆、 货物、 路况相互影响的综合性安全系

统， 而且其安全性并非只影响到某一货车及驾驶员个体问题， 还会影响道路其他车辆、 行人、 道路桥梁设

施、 设置居民建筑物等。 车辆的设计和使用要求上， 安全性相对较为完善， 例如应急制动功能是为主制动系

统出现故障时应急使用。 如果仅仅从车辆方面考虑想克服所有安全因素是不可行的， 即使牵引车的辅助制动

系统全面有效地应用， 也不能完全解决牵引车半挂车汽车列车的行驶安全问题。 这里提出以下 ４ 条建议：
（１） 在当前的汽车社会， 政府部门减少对机动车驾驶员的行政管理是必然的， 但也要通过加强对

物流运输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 强化职业货车驾驶员的安全意识、 安全驾驶技能和应急处理能力；
（２） 强化对物流运输行业的超载超限的管理， 不能以罚代管， 通过政策合理引导， 配合交管部门

的日常性监控管理， 严厉整饬超载运输， 创造良好的物流运输经济环境；
（３） 加强对违法改装企业、 非法挂车生产企业的打击力度， 不能仅仅是曝光一次打击一次， 应通

过机动车管理延伸到生产厂家的管理， 不能让不受约束的违法企业得利， 守法经营的企业代人受过；
（４） 推进商用车先进安全技术的应用， 促进牵引车和半挂车、 挂车安全系统一体化， 相关部门应

通过政策引导、 优惠措施、 先进技术企业扶植等措施， 促进企业广泛提高产品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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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基本术语与缩略语

ＡＱＳＩＱ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
ＤＰＡＣ
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英文缩写。 英文全称：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
缺陷

由于设计、 制造、 标识等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 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

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设计缺陷

由于技术的局限性、 结构、 材料和工艺或其他原因， 产品在最初设计时未考虑全面， 而使产品在

投放市场后在使用、 检验等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缺陷。
制造缺陷

产品因在加工、 制作、 装配过程中某个工序或环节出现偏差、 错误或疏忽， 而使一批产品存在

缺陷。
标识缺陷 （或称指示缺陷）
产品存在未能提供完整的、 符合安全使用要求的操作使用说明或警示说明等告知缺陷。 这种缺陷

会因为没有明确告诫如何正确操作， 而可能导致接触或使用者受到某种伤害。
汽车产品召回

汽车产品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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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缺陷信息报告方式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ＤＰＡＣ） 负责收集消费者关于产品可能存在缺陷的报告。 对于

其他因使用不当造成的问题、 经济纠纷问题、 怀疑推测、 制假售假等问题不在信息收集范围内。
受工作职责所限， ＤＰＡＣ 无法做到每份报告都做出回应， 也无法调解消费纠纷、 损失赔偿以及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范围以外的问题的调解工作。
请确保所提交报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ＤＰＡＣ 可能在后续的信息核实和缺陷调查工作中会与您取得联系， 回访了解更多情况。 请配合我

们信息核实和缺陷调查工作。
ＤＰＡＣ 承诺您的个人信息将不会用于开展缺陷信息分析和缺陷调查工作之外的其他目的。
缺陷信息采集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基本信息：
（１） 联系者信息： 主要包括联系者姓名、 证件号码、 所在省市、 联系方式等信息；
（２） 车辆信息： 主要包括生产者名称、 品牌、 车型、 ＶＩＮ 等信息；
（３） 缺陷描述信息： 主要包括所在总成、 缺陷描述、 事故及人员伤亡情况等信息。
ＤＰＡＣ 接收和征集汽车产品缺陷信息的渠道包括电话、 网站、 电子邮箱、 传真等方式。

网　 　 站 ｗｗｗ ｄｐａｃ ｇｏｖ ｃｎ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７９９６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８００９７０

邮箱 ｔｏｕｓｕ＠ ｄｐａｃ ｇｏｖ ｃｎ

短信平台 １５０１１４８９７１６

３４



缺陷汽车产品信息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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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我国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信息备案目录∗

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国务院第 ６２６ 号令） 及 《关于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信息

保存及备案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 （召管字 ［２０１３］ ５９ 号） 的有关要求， 汽车生产者应当开展生产者

基本信息和汽车召回相关信息的备案工作， 并进行定期更新。
截至目前， 已完成信息备案工作且符合要求的企业清单如下 （含生产者及授权委托企业）：
安徽省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华菱汽车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客车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广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安徽星凯龙客车有限公司

安徽长丰扬子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滁州兴扬汽车有限公司

合肥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华菱星马汽车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商用车 （安徽） 有限公司

芜湖中集瑞江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市

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北电科林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华德尼奥普兰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北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晨光天云特种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和田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北京环达汽车装配有限公司

北京凯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科力威清洁机械厂

北京路特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攀尼高空作业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

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 本附录内容主要来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网站 （ｗｗｗ ｄｐａｃ ｇｏｖ ｃｎ）， 更新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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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事必达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清洁机械厂有限公司

北京市威腾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市园林机械厂

北京市政中燕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探矿机械厂

北京天路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天坛海乔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北京载通视音频广播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汽普莱德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北起多田野 （北京） 起重机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标致雪铁龙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戴姆勒卡客车 （中国） 有限公司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

曼恩商用车辆贸易 （中国） 有限公司

梅赛德斯－奔驰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日产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日野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

斯巴鲁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 （富士重工业技术 （北京） 有限公司）
四维－约翰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沃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进口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进口

依维柯 （中国） 商用车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市

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乘用车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市嘉陵川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五洲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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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国产

福建奔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口

福建常春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福环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海越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凯鲍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蓝海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龙马环卫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平和龙溪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侨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福建省德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兴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福建省邵武铁武林车辆有限公司

福建泰华交通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武夷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新福达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福建新华旭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新龙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毅宏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福建漳州三龙工业有限公司

龙岩畅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龙岩华洁环卫机械有限公司

龙岩市海德馨汽车有限公司

龙岩市新罗区西陂机械厂

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西虎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漳州科晖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福建海西汽车有限公司

重汽集团福建专用车有限公司

甘肃省

甘肃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广东省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强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巴博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康盈交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明威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永强奥林宝国际消防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国产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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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

广州汽车集团客车有限公司

广州市环境卫生机械设备厂

合众汽车销售服务 （中国） 有限公司 （日本五十铃汽车 （株） 北京办事处）
深圳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洲龙汽车有限公司

深圳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 （集团） 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桂林大宇客车有限公司

桂林客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柳州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航天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贵州万达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省

保定北奥石油物探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大迪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邯郸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河北光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宏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红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利达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河北亚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御捷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长鹿客车厂

河北中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汇达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开发区新赛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秦皇岛金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秦皇岛新谊工程有限公司

上汽唐山客车有限公司

石家庄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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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双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唐山市鸿达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唐山亚特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唐山中建二局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众兴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天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张家口大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唐山市宏远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省

海马轿车有限公司

海马商务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冰熊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骏通车辆有限公司

河南少林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须河车辆有限公司

洛阳中集凌宇汽车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洛阳机械有限公司

驻马店中集华骏车辆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哈尔滨建成北方专用车有限公司

哈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哈尔滨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省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国产

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进口

东风汽车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国产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进口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东风客车公司

东风神宇车辆有限公司

东风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襄阳旅行车有限公司

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扬子江汽车 （武汉） 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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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专用汽车底盘 （湖北） 有限公司

东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东沃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力神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力神特种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湖北三环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湖北省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炎龙汽车有限公司

荆门宏图特种飞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山推楚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

十堰市驰田汽车有限公司

天门市江汉三机特车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新光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国产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进口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衡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江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省赛特汽车厂

长沙佳利汽车有限公司

吉林省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

四平市奋进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国产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进口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客车有限公司

长春城市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长春华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长春市神骏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省

查特中汽深冷特种车 （常州） 有限公司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华东汽车有限公司

常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

常州英田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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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淮安市苏通市政机械有限公司

淮安市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安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常隆客车有限公司

江苏登达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九龙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友谊汽车有限公司

江苏跃进农用车有限公司

江苏中意汽车有限公司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

精功镇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溧阳二十八所系统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天印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天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英达公路养护车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彩虹专用车有限公司

无锡华策汽车有限公司

无锡交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利勃海尔混凝土机械有限公司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扬州柳工建设机械有限公司

扬州三源机械有限公司

扬州中集通华专用车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一汽客车 （无锡） 有限公司

张家港韩中深冷科技有限公司

张家港圣汇气体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轻型客车厂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沙洲车辆有限公司

张家港中集圣达因低温装备有限公司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镇江飞驰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欧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安源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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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江环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博能上饶客车有限公司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江铃集团晶马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集团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汽车集团改装车有限公司

江西江铃专用车辆厂

江西制氧机有限公司

辽宁省

鞍山衡业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丹东黄海特种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锦州奥捷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辽宁广燕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辽宁中欧汽车有限公司

盘锦金碧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 （沈阳） 北盛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天鹰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五洲龙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铁岭黄海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

铁岭冀东专用车有限公司

铁岭陆平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一汽客车 （大连） 有限公司

营口奥捷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营口宝迪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 （辽宁） 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中兴特种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精恒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吴忠市万兴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

方圆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豪瑞通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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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鲁联集团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济南普天通信设备厂

济南萨博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梁山中集东岳车辆有限公司

马尼托瓦克东岳重工有限公司

蓬莱市兴华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青岛东风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青岛金力福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同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雅凯汽车工贸有限公司

青岛中集环境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青岛中汽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荣成华泰汽车有限公司

厦工 （泰安） 汽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山东丛林福禄好富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大力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岱阳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金华飞顺车辆有限公司

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梁山华宇集团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梁山通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鲁峰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欧亚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山东蓬莱汽车改装有限公司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乾龙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万事达专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阳谷飞轮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沂星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高原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寿光市树山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

泰安古河随车起重机有限公司

潍坊宝利汽车有限公司

烟台海德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四五五工厂 （第二厂名： 济南鲁泉机械厂）

３５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商用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专用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济宁商用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泰安五岳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山东世运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黑豹股份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 （山东） 有限公司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颜山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山西省

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大运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榆次通用挂车制造有限公司

长治清华机械厂

中航美运兰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省

宝鸡华山工程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通力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西沃客车有限公司

中车集团西安骊山汽车制造厂

中集陕汽重卡 （西安） 专用车有限公司

上海市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保时捷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福特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

铃木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马自达 （中国）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迈凯伦汽车销售 （上海） 有限公司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 （三菱汽车管理 （中国） 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格菱堡专用车有限公司

上海航空特种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鸿得利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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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光客车厂

上海华东建筑机械厂有限公司

上海华冠希尔博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一汽解放专用车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改装厂有限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

上海汽车商用车有限公司

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利厢车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万象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鑫百勤专用车辆有限公司

上海新华汽车厂

上海中集专用车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双龙汽车 （上海） 有限公司

通用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销售 （上海） 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安达特种车辆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通途交通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新大地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

乐至县熊猫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绵阳朝阳专用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建设机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坤鼎车业有限公司

四川南骏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森田消防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四川省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现代汽车有限公司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客车 （成都） 有限公司

一汽 （四川） 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成都王牌商用车有限公司

天津市

扫地王 （天津） 专用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天津金蒂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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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劳尔工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挂车辆有限公司

天津嵩山挂车有限公司

天津天汽集团美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星马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伊利萨尔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天高科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东风新疆汽车有限公司

新疆中通客车有限公司

中集车辆 （集团） 新疆有限公司

云南省

东风云南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通用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云南力帆骏马车辆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东风裕隆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裕隆商用汽车有限公司

东沃 （杭州） 卡车有限公司

广汽吉奥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爱知工程车辆有限公司

杭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吉江汽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凯福莱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衢州市华夏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飞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嘉汽车制造 （上海） 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青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中汽商用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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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我国 ２０１３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通报

Ｄ １　 汽车召回

２０１３ 年度我国共发布缺陷汽车召回通报 ９６ 个， 涉及汽车召回 １３３ 次， 总数量为 ５３１０６５３ 辆。

一、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现代飞思汽车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 召回如下部分进口现代飞思 （ＶＥＬＯＳＴＥＲ） 汽车：
１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生产的 ２０１２ 款现代飞思汽车，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

陆地区共涉及 ２４０８ 辆。
上述车辆的后驻车制动钳密封圈密封不良， 导致制动钳内部可能发生腐蚀， 车辆会出现驻车制动

效果差和不能完全解除驻车制动等问题， 车辆行驶时可能会出现噪声， 驻车时可能发生车辆滑移。
车辆生产者将为上述受影响的车辆， 更换经过改进的新驻车制动钳控制杆组件或制动钳壳体组件。
２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生产的 ２０１２ 款现代飞思汽车，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

陆地区共涉及 ４５６ 辆。
在上述车辆的制造过程中， 天窗玻璃可能因冲击而受损， 车辆停止或行驶时天窗玻璃可能碎裂。
车辆生产者将为上述受影响车辆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缺陷， 将免费更换有缺陷的天窗玻璃。

二、 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少林牌校车

日前， 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

递交了召回报告，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生产的部分少

林牌校车， 共计 ９１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的车辆存在以下缺陷：
１ 离合器油管与排气管距离近， 可能会造成离合器油管早期老化， 极端情况下会导致渗油；
２ 燃油管路与车架纵梁距离近， 极端情况下会产生摩擦， 导致油管渗漏；
３ 干燥器连接管路漏气， 气压不稳定；
４ 特定区域除霜器配置不当， 特定极寒情况下前挡风玻璃除霜功能不良；
５ 路牌灯电器线路连接不当， 可能造成保险片熔断， 路牌灯工作不良。
河南少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１ 对离合器油管进行合理防护；
２ 检查更换燃油管， 对燃油管加设固定防护装置；
３ 重新布置干燥器位置并更换合格干燥器；
４ 更换为对应区域匹配的除霜器；
５ 更换路牌灯与主线束对接装置。

三、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雷诺科雷傲汽车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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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召回部分进口 ２０１１ 年款雷诺科雷傲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５０９７ 辆。

上述范围内汽车由于车辆右前下摆臂零件焊接工艺问题， 在行驶时， 存在右前下摆臂焊点脱焊的

风险， 造成车辆向右前方倾斜， 右前轮卡滞在轮毂罩中， 最终导致车辆无法继续正常行驶， 存在安全

隐患。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将为上述受影响汽车免费更换无上述缺陷的右前下摆臂。

四、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召回部分 ＭＧ 汽车

日前，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按照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

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生产的

部分 ＭＧ ＴＦ 汽车， 共计 １８１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的车辆， 由于后上控制臂存在尺寸偏差， 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该控制臂失

效， 致使车辆无法正常使用， 存在安全隐患。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分公司将对召回范围

内的车辆进行检查， 并免费更换合格的后上控制臂， 以消除故障隐患。

五、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ＩＳ 系列汽车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起， 召回部分进口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款雷克萨斯 （Ｌｅｘｕｓ） ＩＳ 系列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２２８６９ 辆。
上述范围内汽车由于设计原因， 前风窗雨刮器摇臂如果在受到积雪等外部阻力时强行使用， 雨刮

器摇臂固定螺母可能会产生松动， 导致固定部位产生打滑， 雨刷无法正常工作， 存在安全隐患。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为上述受影响汽车免费更换摇臂处的紧固螺母。

六、 曼恩商用车辆贸易 （中国）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 ＭＡＮ ＴＧＸ 卡车

日前， 曼恩商用车辆贸易 （中国） 有限公司按照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

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生产的部分

ＭＡＮ ＴＧＸ 卡车， 共计 ２９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的车辆， 由于制动钳自动调整机构工作异常， 导致制动片和制动碟间隙减

小， 影响该部位通风和散热效果。 如果散热不及时可能会引起制动部位过热， 导致制动片和制动碟损

坏， 极端情况下可能发生爆胎， 存在安全隐患。 曼恩商用车辆贸易 （中国） 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

的车辆免费更换制动钳、 制动碟和制动片，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七、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雷诺科雷傲汽车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起， 召回部分

进口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款雷诺科雷傲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据该公司

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６１５０８ 辆。
上述范围内的科雷傲汽车， 由于油箱内置油量传感器设计问题， 长时间使用后会造成仪表盘燃油

油量显示值与油箱中的实际油量不符的情况发生，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 存在安全隐患。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油量传感器。

八、 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宝马 Ｘ５ 汽车

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 召

８５



回部分进口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款宝马 Ｘ５ 汽车 （搭载 ８ 缸发动机），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２１１６ 辆。
上述范围内车辆的刹车助力器可能会受到真空泵内润滑油的污染， 因而刹车助力功能可能受到影

响。 某些情况下， 车辆可能会失去刹车助力功能， 或可能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 存在安全隐患。
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真空管路； 在对真空管

的检查中如果发现真空管连接刹车助力器的一侧存在润滑油， 则将更换刹车助力器和制动主缸。

九、 铃木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铃木吉姆尼汽车

铃木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递交了召回报告，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 召回部

分进口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款铃木吉姆尼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据该公

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１３２２７ 辆。
上述范围内车辆， 因为反作用力产生的轮胎振动会传导至前悬架， 当轮胎的振动频率和前悬架的

固有振动频率相同时， 前悬架会发生共振， 经转向系统传导， 会引发方向盘抖动， 不符合国家强制性

标准的有关规定。
铃木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为上述受影响汽车免费更换相关零部件。
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开始， 为抑制振动， 将对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前生产的车辆更换经过改进的车身

侧前导臂的衬套， 同时对召回范围内所有车辆进行检查， 根据检查结果对部分车辆利用主销垫片抑制

振动。
从 ２０１３年 ８月 ２８日开始， 为使振动不被传导， 将为召回范围内所有车辆在转向轴上加装防振连接卡套。

十、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东风天龙牵引车

日前，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

回计划，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东风天

龙牵引车， 涉及数量 ７８８２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东风天龙牵引车干燥器进气钢管散热效果不良， 压缩空气进入干燥器前冷却不

充分， 在部分特定气候条件下可能造成干燥器寿命降低， 在干燥器失效的情况下会造成制动管路积水，
导致制动效能降低， 存在安全隐患。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空压机至干燥

器之间的管路， 并对制动系统相关零部件进行检查， 以消除隐患。

十一、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长安 ＣＳ３５ 汽车

日前，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长

安 ＣＳ３５ 汽车， 涉及数量 １２４９２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曲轴箱通风系统管路设计不合理， 在湿寒地区长时间怠速或短里程行驶后，

水蒸气会凝结成水并进入油底壳， 造成机油乳化。 乳化后的机油润滑能力大幅下降， 持续运行会导致

发动机损坏， 存在安全隐患。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曲轴箱通风系统

管路， 清洗发动机， 更换机油， 并为发动机损坏的车辆更换发动机， 以消除隐患。

十二、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梅甘娜 ＩＩ 代与风景 ＩＩ 代汽车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款的梅甘娜 ＩＩ 代汽车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０１ 月 ２４ 日期间生产， 含梅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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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 及 ２００３—２００８ 年款风景 ＩＩ 代汽车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０４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４ 日期间生产）。 据该公司

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分别涉及 ５４４３ 辆和 ２６７１ 辆， 共计 ８１１４ 辆。
上述召回范围内的车辆， 由于气囊线圈内部塑料导片材质和生产时的喷塑工艺问题， 导致其在长

期使用后易造成材料疲劳， 从而可能导致气囊线圈内部的塑料导片断裂， 在用户转动方向盘时可能产

生一定的噪声； 继续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在气囊线圈内部会阻碍连接驾驶员侧前部气囊的线缆正常运

动， 最终导致线缆断路， 造成气囊警报灯及维修警报灯点亮， 可能导致驾驶员侧前部气囊无法正常展

开， 存在安全隐患。
雷诺总部正在进行改进型气囊线圈的研发，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底正式批量供应。 在此之前， 所

有召回范围内的车辆一旦在使用过程中出现 “转向时方向盘内异响” 或者 “气囊警告灯点亮” 故障，
在经雷诺授权经销商检测确认该故障为气囊线圈故障后， 均可免费更换为现款气囊线圈。 即使没有出

现异响或故障灯， 如果用户对此问题存有疑虑， 雷诺 （北京） 汽车有限公司也可在改进型气囊线圈正

式提供前， 为用户免费更换为现款气囊线圈。

十三、 保时捷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保时捷 ９１１ 卡雷拉系列汽车

保时捷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起，
召回部分配备基本款排气系统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款 ９１１ 卡雷拉和 ２０１３ 款 ９１１ 卡雷拉 ４，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３８４ 辆。

上述范围内车辆， 其安装的后部消音器的使用寿命不能达到长期使用的要求， 对于行驶里程数较

高的车辆， 后部消音器上的排气尾管可能会开裂， 从而导致排气尾管上的装饰盖脱落， 存在安全隐患。
保时捷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所涉及的车辆免费更换两个后部消音器。 对于库存车辆，

将在缺陷消除后再进行销售。

十四、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丰田 ＦＪ 酷路泽汽车

日前，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

起， 召回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年款进口丰田 ＦＪ 酷路泽 （ＴＯＹＯＴＡ ＦＪ ＣＲＵＩＳＥＲ） 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约 ４４００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其后车门上的前排正副驾驶席安全带卷收器固定部位因设计时强度考虑不

足， 长期反复用力关门时， 可能会产生疲劳裂痕， 严重时会造成安全带卷收器从车门上脱落， 导致安

全带无法正常使用， 不符合我国强制性标准要求， 存在安全隐患。
丰田汽车公司决定在中国对此上述车辆进行召回处理。 维修措施正在紧急开发之中， 并在 ４ 月 １５

日前连同确定后的 ＶＩＮ 列表另行公告。
在未进行召回修理前， 建议车主避免用力关闭后车门， 并请前往就近的广汽丰田经销店以进行先

期检查。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信件发送方式通知所有车主， 同时由经销店以电话， 短信

等方式通知。 请用户及时将车辆送往最近的广汽丰田经销店进行检查维修。 并且对全球召回范围内的

该车辆也进行无偿修理。

十五、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召回部分 Ｖ５ 菱致汽车

日前，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期间生

产的部分 Ｖ５ 菱致汽车， 涉及数量 ６３３５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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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方向机在生产过程中尺寸加工偏差， 车辆在极端行驶情况下， 端盖可能

脱出， 导致车辆转向变重， 存在安全隐患。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

行免费检查， 并对存在上述问题的车辆免费更换方向机， 以消除安全隐患。

十六、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国产别克君越轿车及进口凯迪拉克

（ＣＡＤＩＬＬＡＣ） ＳＲＸ 汽车
　 　 日前，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 召回以下部分缺陷汽车， 共计 ５７４４ 辆。
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生产的 ５００８ 辆国产别克君越轿车。
２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生产的 ７３６ 辆进口凯迪拉克 （ＣＡＤＩＬＬＡＣ） ＳＲＸ 汽车。 本

次召回范围内车辆总线传递的档位信息可能存在滞后的情况， 造成车辆从手动模式误进入运动模式，
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发动机制动效能下降， 存在安全隐患。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

内的车辆进行软件更新， 以消除安全隐患。

十七、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同悦轿车

日前，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生产的同

悦轿车， 涉及数量 １１７０７２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 由于车身模具涂装工艺孔设置不合理， 导致部分车辆的车身侧围外板

内腔表面涂装质量未达到工艺标准要求。 如果长期在潮湿环境下行驶， 部分车辆的车身侧围外板处可

能会出现锈蚀。 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所有车辆进行免费检查， 对检查中发现已锈蚀

的车辆， 采取更换改进后的车身覆盖件的办法给予解决， 对锈蚀严重的车辆， 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车

身。 未锈蚀的车辆， 采取在车身门槛内腔注入防护蜡的方式给予防锈保护。

十八、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召回部分汽车
　 　 日前，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起，
召回以下部分缺陷汽车， 共计 ３８４１８１ 辆：

１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进口的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生产的部分尚酷 １ ４ＴＳＩ、
高尔夫旅行车、 Ｃｒｏｓｓ Ｇｏｌｆ， 共计 ７１３９ 辆。

２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生产的新宝

来 １ ４Ｔ、 高尔夫 Ａ６１ ４Ｔ、 高尔夫 Ａ６１ ６Ｌ、 速腾 １ ４Ｔ、 迈腾 １ ４Ｔ、 ＣＣ１ ８Ｔ、 新速腾 １ ４Ｔ、 新迈腾

１ ４Ｔ、 新迈腾 １ ８Ｔ、 进口的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生产的奥迪 Ａ３ １ ８Ｔ， 共计 ２４５９９９ 辆。
３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 日生产的途安 ５ 座 １ ４Ｔ、 途安 ７ 座 １ ４Ｔ、 明锐 １ ８Ｔ、 明锐 １ ４Ｔ、 朗逸 １ ４Ｔ、 昊锐 １ ４Ｔ、 新帕萨

特 １ ４Ｔ、 新帕萨特 １ ８Ｔ， 共计 １３１０４３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变速箱内机电单元的电子故障或者油压不足， 可能导致动力输出中断，

存在安全隐患。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进的变速箱机电单元， 并免费为用户升级最新的控制软件， 以消除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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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召回活动是在质检总局缺陷调查影响下开展的。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以来， 质检总局一直对大众 ＤＳＧ
变速器动力中断故障问题进行跟踪调查。 在开展缺陷调查和多次约谈督促下，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大众公司

将 ＤＳＧ 变速器质量担保期延长到 １０ 年或者 １６ 万公里。 同时， 质检总局重点对动力中断问题开展了缺

陷调查， 先后征集故障信息 １ 万余条， 回访用户 ３０００ 多名， 开展现场调查 １２ 次， 并对掌握的 ＤＳＧ 故

障件进行缺陷工程分析， 组织专家论证 ７ 次， 基本认定 ＤＳＧ 变速器存在缺陷， 导致动力中断， 会产生

安全隐患。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质检总局再次约见大众公司， 要求大众公司采取召回措施， 尽快解决

ＤＳＧ 故障问题。 ３ 月 １６ 日， 质检总局依法通知大众公司就 ＤＳＧ 变速器动力中断故障问题实施召回。

十九、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召回部分 Ｖ３ 菱悦汽车

日前，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期间生

产的部分 Ｖ３ 菱悦汽车， 涉及数量 ７８５９４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配置的 ４Ｇ１５Ｍ 发动机摇臂结构为悬浮式， 若使用胶质含量过高的汽油会产生

积碳。 极端情况下， 可能造成摇臂脱落， 影响发动机正常工作， 导致发动机熄火， 存在安全隐患。 东南 （福
建）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发动机进气摇臂， 以消除安全隐患。

本次召回活动是在质检总局缺陷调查影响下开展的。 一段时期以来， 国家质检总局陆续收到多起

关于 Ｖ３ 菱悦汽车 ４Ｇ１５Ｍ 发动机气门摇臂脱落， 导致车辆熄火的投诉。 收到投诉后， 国家质检总局立

即组织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和有关专家开展缺陷调查和风险分析。 专家分析认为， Ｖ３ 菱悦汽车

４Ｇ１５Ｍ 发动机气门摇臂脱落故障涉嫌构成缺陷。 为确保消费者人身安全， 东南 （福建） 汽车工业有限

公司决定采取召回措施， 消除安全隐患。 同时， 国家质检总局将组织对召回活动进行监测， 如发现召

回范围之外的车辆也存在类似安全隐患， 或召回措施无法有效消除缺陷， 将要求制造商重新召回， 或

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二十、 斯巴鲁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斯巴鲁力狮和傲虎车辆

日前， 斯巴鲁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款进口斯巴鲁 （ＳＵＢＡＲＵ） 力狮 （Ｌｅｇａｃｙ） 和傲虎 （Ｏｕｔｂａｃｋ） 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约 ９６４１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受路况环境影响， 当含有融雪剂的水溅到刹车油管上时， 因腐蚀过大而可

能导致刹车油管生锈。 刹车油管腐蚀而导致制动液渗漏， 踩刹车时制动距离加长， 存在安全隐患。
斯巴鲁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车辆进行免费追加防锈措施， 并根据检查结果， 在

需要时， 更换刹车油管和喷涂防锈剂。 在防锈剂运到各经销商处前， 车主可到店里进行检查， 详情请

联系最近的经销商。

二十一、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国产威驰及

进口花冠轿车
　 　 日前，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

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 召回以下部分缺陷

汽车， 共计 ５０８３ 辆：
１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生产的部分威驰轿车， 共计

５０３２ 辆。
２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进口的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至 ２００３年 ６月生产的部分花冠轿车， 共计 ５１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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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撞时可能会失效。 此时，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内压异常上升， 金属容器可能破损并溅出碎片， 气体发生器中的高温气体可能发

生泄漏， 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丰田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对

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 并为存在问题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气体发生器， 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十二、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帕拉丁汽车

日前，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８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及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生产的部分帕拉丁汽车， 共计 ５４ 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撞时可能会失效。 此

时，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内压异常上升， 金属容器可能破损并溅出碎片， 气体发生器中的高温气体

可能发生泄漏， 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
并为存在问题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气体发生器， 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十三、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马自达 ６ 轿车

日前，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生产的部分马

自达 ６ 轿车， 共计 ２４４６５ 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撞时可能会失效。 此

时，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内压异常上升， 金属容器可能破损并溅出碎片， 气体发生器中的高温气体

可能发生泄漏， 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
并为存在问题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气体发生器， 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十四、 日产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日产阳光、 奇骏、 途乐汽车

日前， 日产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起，
召回下列缺陷日产汽车，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７０８ 辆：

１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生产的进口阳光 （Ｓｕｎｎｙ） 汽车 ４６８ 辆。
２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生产的进口奇骏 （Ｘ－Ｔｒａｉｌ） 汽车 ２１２ 辆。
３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５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生产的进口途乐 （Ｐａｔｒｏｌ） 汽车 ２８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撞时可能会失效。

此时，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内压异常上升， 金属容器可能破损并溅出碎片， 气体发生器中的高温气

体可能发生泄漏， 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日产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存在问题的车辆免费更

换合格的气体发生器， 以消除故障隐患。

二十五、 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进口本田思域、 时韵和思威汽车

日前， 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１ 日起， 召回下列缺陷进口本田汽车，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２３１２ 辆：
１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５ 日生产的进口思域 （Ｃｉｖｉｃ） 汽车 １０９６ 辆。
２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９ 日生产的进口时韵 （Ｓｔｒｅａｍ） 汽车 ７３７ 辆。
３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生产的进口思威 （ＣＲ－Ｖ） 汽车 ４７９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撞时可能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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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内压异常上升， 金属容器可能破损并溅出碎片， 气体发生器中的高温气

体可能发生泄漏， 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本田技研工业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存在问题的车

辆免费更换合格的气体发生器， 以消除故障隐患。

二十六、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哈弗 Ｈ６ 柴油车

日前，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６ 日期间生产的哈

弗 Ｈ６ 柴油车， 共计 １３８５１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的车辆部分转向助力泵支架螺栓在装配过程中存在误差， 转向助力泵支架

无法与支撑面压紧贴合， 在转向助力泵工作时， 支架螺栓可能会产生疲劳断裂， 导致转向助力泵失效，
存在安全隐患。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重新装配转向助力泵支架， 并更换支架

螺栓， 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十七、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东风标致和东风雪铁龙轿车

日前，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

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东风

标致 ３０７、 ３０８、 ４０８ 及东风雪铁龙世嘉轿车， 共计 ３７６８６ 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发电机调节器印刷电路板电镀不良， 发电机在工

作过程中会异常发热， 可能引起发电机无法发电， 如不及时维修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 极端情况下可

能导致发电机局部烧损， 存在安全隐患。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免费检查， 并

为存在问题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发电机， 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十八、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指南者和自由客车辆

日前，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起，
召回部分 ２０１２ 年款进口指南者 （Ｃｏｍｐａｓｓ） 和自由客 （Ｐａｔｒｉｏｔ） 汽车 （均为 ２ ４Ｌ 的四驱车型），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７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４７８３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供应商未能正确制造， 在一些高温， 高海拔， 高燃油蒸气压力运行情

况下， 燃油箱内部的虹吸管将燃油从油箱副侧传送到主侧有可能受到限制， 可能导致发动机停止运转。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尽快通过各种方式与已知用户联系召回相关事宜， 免费更

换燃油虹吸管。

二十九、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别克新君越 ｅａｓｓｉｓｔ 混合动力型轿车

日前，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别克新君越 ｅａｓｓｉｓｔ 混合动力型轿车， 共计 ６０２ 辆。
本次召回范围所涉及车辆的电机控制模块可能会发生故障， 造成车辆电池组的充电能力降低， 并

点亮故障指示灯， 如果忽视警示继续使用车辆， 可能会导致车辆发动机熄火或无法启动， 极端情况下

甚至造成车辆自燃， 存在安全隐患。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车辆的电机控制模块进行

免费检修，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三十、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 ＩＸ３５ 汽车

日前，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４６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６ 日生产的部分 ＩＸ３５
汽车， 共计 １２１８３５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部分车辆的制动踏板开关触点接触不良， 电信号延迟， 导致 ＥＳＰ 警告灯点

亮、 一键启动不良、 变速杆 Ｐ 档移动困难或定速巡航无法解除， 以及制动灯无法点亮， 可能增加发生

事故的概率， 存在安全隐患。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制动踏板

开关，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三十一、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智跑汽车

日前，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生产的部分

智跑汽车， 共计 ５３８９７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部分车辆的制动踏板开关触点接触不良， 电信号延迟， 导致 ＥＳＰ 警告灯点

亮、 一键启动不良、 变速杆 Ｐ 档移动困难或定速巡航无法解除， 以及制动灯无法点亮， 可能增加发生

事故的概率， 存在安全隐患。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制动

踏板开关，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三十二、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现代和起亚汽车

日前， 现代汽车 （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 （含其上海分公司）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

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起， 召回部分以下部分进口现代和起亚汽车：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生产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款现代劳恩斯酷派 （ＨＹＵＮＤＡＩ

ＲＯＨＥＮＳ Ｃｏｕｐｅ）， ４４７６ 辆；
２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期间生产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款现代胜达 （ ＳＡＮＴＡ ＦＥ），

７７８４２ 辆；
３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期 间 生 产 的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款 现 代 维 拉 克 斯

（ＶＥＲＡＣＲＵＺ）， ７７１２ 辆；
４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期间生产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款起亚索兰托 （ ＫＩＡ

ＳＯＲＥＮＴＯ）， １６８００ 辆；
５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０ 日期间生产的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款起亚佳乐 （ＫＩＡ ＣＡＲＥＮＳ），

２９３４ 辆。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１０９７６４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所涉及部分车辆的制动踏板开关触点接触不良， 电信号延迟， 导致 ＥＳＰ 警告灯点

亮、 一键启动不良、 变速杆 Ｐ 档移动困难或定速巡航无法解除， 以及制动灯无法点亮， 可能增加发生

事故的概率， 存在安全隐患。
进口现代授权经销店和进口起亚授权经销店将按照召回程序为上述车辆更换改进后的新的刹车踏

板开关。

三十三、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大切诺基汽车

日前，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 召回部分 ２００２ 年款大切诺基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 据该

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４３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气囊控制模块内的控制集成电路元件可能失效， 会导致前气囊、 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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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和座椅安全带预警装置在车辆行驶时意外启动， 存在安全隐患。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将尽快通过各种方式与已知用户联系召回相关事宜， 安排免费维修。

三十四、 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 ３ 系汽车

日前， 宝马 （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起， 召回部分 ２００２ 年款进口 ３ 系汽车 （包括 ３１８ｉ， ３１８Ｃｉ， ３２５Ｃｉ， ３３０ｉ， ３３０Ｃｉ 等），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３８９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车辆的副驾驶安全气囊在车辆碰撞时可能会失效。
此时，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内压异常上升， 金属容器可能破损并溅出碎片， 气体发生器中的高温气

体可能发生泄露， 甚至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对存在缺陷的车辆， 将由宝马授权经销商负责更换前排乘客的正面安全气囊模块。

三十五、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凯迪拉克 ＳＲＸ 车辆

日前，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起， 召回

部分 ２０１３ 年款进口凯迪拉克 ＳＲＸ 汽车 （配置 １８ 英寸轮毂），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２６５３ 辆。

缺陷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北美通用汽车公司生产的部分 ２０１３ 年款 ＳＲＸ 车辆的车轮螺母扭矩控制问

题， 可能导致螺母松动， 引起行驶过程中车轮异响或方向盘抖动， 如忽视该情况并继续使用车辆， 车

轮螺栓可能断裂， 存在安全隐患。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重新紧固车轮螺母至标准扭矩的措施以消除隐

患。 库存车辆将在消除该缺陷后再销售。

三十六、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总裁系列、 玛莎

ＧＴ 跑车
　 　 日前，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起， 召回部分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 年款进口总裁系列、 玛莎 ＧＴ 跑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６９２ 辆。

受影响车辆装配有不符合规范的后部内束横拉杆， 如果继续使用该车辆， 根据路况不同， 可能导

致横拉杆螺纹损坏从而有汽车驾驶失控的风险。
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将对相关车型的后部内束横拉杆更换以消除该缺陷。
本次召回为全球召回， 受该缺陷影响的还有部分阿尔法罗密欧 ８Ｃ 汽车 （生产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 经质检总局与法拉利玛莎拉蒂汽车国际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沟通， 该公司

未进口经销上述车辆， 如果有受本次缺陷影响的阿尔法罗密欧 ８Ｃ 汽车在中国并主动联系该公司， 该公

司确认后将提供相应免费维修。

三十七、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新奥拓、 雨燕、 羚羊、 天语汽车

日前，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生产的部分

新奥拓、 雨燕、 羚羊、 天语汽车， 共计 ４４９６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转向横拉杆球头螺母在装配过程中可能发生误差， 球头螺母可能松动

后脱落， 导致车辆转向失效， 存在安全隐患。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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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检修，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三十八、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宝骏 ６３０ 轿车

日前，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生产

的部分宝骏 ６３０ 轿车， 共计 １０８５６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前稳定杆中部与左后轮制动管间隙偏小， 如忽视该情况并继续使用车

辆， 极端情况下前稳定杆中部可能会与左后轮制动管干涉， 导致车辆制动力下降， 存在安全隐患。 上

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免费检修，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三十九、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欧蓝德 （ＯＵＴＬＡＮＤＥＲ） 汽车

日前，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起， 召回如下部分 ２０１３ 年款进口欧蓝德汽车：
１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的进口欧蓝德汽车， 型号为 ＧＦ７ＷＸＴＨＰＬ１Ｃ，

ＧＦ７ＷＸＴＨＰＺＬ１Ｃ， ＧＦ８ＷＸＴＨＰＺＬ１Ｃ， ＧＦ８ ＷＸＴＵＰＺＬ１Ｃ， ＧＦ８ＷＸＴＸＰＺＬ１Ｃ。 据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

及 ４４６０ 辆。
上述受影响车辆是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导致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的监视内部微机电源的元件

出现故障， 电源监视线路会出现错误启动， ＥＰＳ 辅助的功能将会停止， 方向盘的操作力将会增大， 存

在安全隐患。
对存在缺陷的车辆， 将由三菱授权经销商负责更换改进工艺的电动动力转向控制组件。
２ 生 产 日 期 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的 进 口 欧 蓝 德 汽 车， 型 号 为

ＧＦ８ＷＸＴＵＰＺＬ１Ｃ。 据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２１４ 辆。
上述受影响车辆存在两项缺陷， 第一项是由于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前方碰撞预防辅助制动系统

（ＡＣＣ ／ ＦＣＭ ＥＣＵ） 配件设计原因， 导致可能将隧道或隔音墙等误识别为前方车辆， 并制动减速， ＥＣＵ
程序出错， 造成 ＡＣＣ ／ ＦＣＭ 功能失效， 存在安全隐患。 第二项是由于电子时间警报控制系统 （ＥＴＡＣＳ
ＥＣＵ） 配件设计原因， 导致电动尾门启动后， 原设定的危险警示灯闪烁提醒功能无法作用。 同时， 进

行转向信号灯手柄操作后， 转向灯也无法闪烁， 存在安全隐患。
对存在缺陷的车辆， 将由三菱授权经销商负责对程序进行升级。

四十、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召回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９ 年款别克君越汽车

日前，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生产的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９ 年款别克君越汽车， 共计 ２０７７６６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制动软管布置存在问题， 长期使用后， 软管接头处可能出现鼓包， 若未定期进

行保养检查， 鼓包处会发生制动液渗漏， 故障指示灯点亮， 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制动效能下降， 存在安全隐

患。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制动软管， 以消除安全隐患。

四十一、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召回汉兰达汽车

日前，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０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生产的汉兰达汽

车， 共计 ２０９７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装配的帘式空气囊总成的气体发生器与扩散管存在铆接问题， 可能会导致帘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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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囊展开不充分， 从而无法起到有效保护乘客的作用， 存在安全隐患。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

围内车辆进行检查， 并为序列号范围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帘式空气囊总成， 以消除安全隐患。

四十二、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召回舒驰客车

日前，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 召回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生产的舒驰牌

ＹＴＫ６８９０、 ＹＴＫ６７９８Ｈ、 ＹＴＫ６１２６ 客车， 共计 ６５２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乘客座椅固定部位存在设计缺陷， 座椅单边固定强度不足， 车辆发生事故时，

固定螺栓会从地板脱落， 导致座椅倒伏， 造成人员伤害； 极限情况下座椅靠背拉手也会导致乘客二次

伤害， 存在安全隐患。 烟台舒驰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辆的固定装置前后轴加焊固

定钢板并拆除乘客座椅靠背拉手， 以消除安全隐患。

四十三、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 ＡＳＸ 劲炫汽车

日前，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起， 召回如下部分 ２０１１ 款进口 ＡＳＸ 劲炫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的进

口 ＡＳＸ 劲炫汽车， 型号为 ＧＡ２ＷＸＴＨＨＬ１Ｃ， ＧＡ２ＷＸＴＨＨＺＬ１Ｃ。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９４７８ 辆。
上述受影响的车辆由于在装配全景天窗玻璃过程中， 存在未涂抹强化黏合作用的底层处理液的情

况， 导致车辆出现全景天窗玻璃与车身间的黏合力不足， 在此状态下持续使用， 可能引起粘合力的下

降， 严重时会发生全景天窗玻璃脱落， 存在安全隐患。
对存在缺陷的车辆， 将由三菱授权经销商负责进行检修， 重新涂抹底层处理液， 确保全景天窗玻

璃与车身间的足够黏合力。

四十四、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阿斯顿·马丁

汽车
　 　 日前， 阿斯顿·马丁拉共达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 召回部分进口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款进口阿斯顿·马丁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１４７ 辆， 涉及型号为 ＤＢ９ Ｃｏｕｐｅ （２０１３ 款），
ＤＢＳ Ｃｏｕｐｅ， 优势系列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ｏｕｐｅ、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Ｒｏａｄｓｔｅｒ、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Ｓ Ｃｏｕｐｅ、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Ｓ Ｒｏａｄｓｔｅｒ）， 锐捷

系列 （Ｖｉｒａｇｅ Ｃｏｕｐｅ、 Ｖｉｒａｇｅ Ｖｏｌａｎｔｅ）、 锐极系列 （Ｒａｐｉｄｅ、 Ｒａｐｉｄｅ Ｓ）。
由于油门踏板杆的制造材料不符合设计规格， 上述受影响的车辆上的油门踏板杆有可能出现断裂，

如果油门杆断裂， 油门将返回至怠速位置， 车辆无法保持原有速度或加速， 存在安全隐患。
本次召回为全球召回， 受该缺陷影响的还有部分同期生产的其他的阿斯顿马丁汽车。 经质检总局

与阿斯顿·马丁拉共达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沟通， 如果有受本次缺陷影响的其他阿斯顿马丁汽

车在中国并主动联系该公司， 该公司确认后将提供相应免费维修。

四十五、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长安 ＣＳ３５ 汽车

日前，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起， 召回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期间生产的长安

ＣＳ３５ 汽车， 共计 ２７６２４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发动机舱保险盒电源线束端子存在装配问题， 导致线束接触不良，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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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况下电阻过大， 造成线束端子烧蚀， 引起发动机熄火或车辆无法启动， 存在安全隐患。 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进行检查， 并免费为存在问题的车辆进行修理， 以消除安全隐患。

四十六、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大切诺基、 指挥官汽车

日前，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 召回部分 ２００７ 年款至 ２０１０ 年款大切诺基 （３ ７Ｌ）、 大切诺基 （４ ７Ｌ）、 大切诺基 （５ ７Ｌ）
和 ２００７ 年款至 ２００９ 年款指挥官 （４ ７Ｌ）、 指挥官 （５ ７Ｌ） 越野汽车。 据该公司统计， 召回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期间生产的大切诺基汽车 ３１９２ 辆、 指挥官汽车 １９６１ 辆， 中国大陆地区涉

及车辆共计 ５１５３ 辆。
上述受影响的车辆是由于分动器的编码器故障， 导致分动器误挂空挡， 从而可能导致在未启动驻

车制动的情况下， 车辆发生滑移， 增加碰撞或人员受伤的风险， 存在安全隐患。
对存在缺陷的车辆， 将由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授权经销商负责检修， 并为客户免

费刷新控制分动器的四驱控制模块软件， 以消除该隐患。

四十七、 福特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

日前， 福特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
召回部分进口 ２０１３ 年款进口福特探险者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 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４０９ 辆。

缺陷原因是由于车辆油箱燃油输送模块接头长时间使用后可能会产生裂纹， 从而造成燃油渗漏。
燃油渗漏可能会导致车辆启动困难、 发动机停转、 故障指示灯亮、 车厢内燃油异味， 如果燃油渗漏附

近存在火源， 可能会导致着火， 存在安全隐患。
福特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采取免费更换燃油输送模块及相关部件措施，

以消除潜在隐患。 库存车辆将在消除该缺陷后再销售。
本次召回为全球召回， 受该缺陷影响的还有部分福特金牛座 （Ｔａｕｒｕｓ）、 福莱克斯 （Ｆｌｅｘ）、 福星

（Ｆｕｓｉｏｎ） 等车型和林肯 ＭＫＳ、 ＭＫＴ、 ＭＫＺ 等车型的 ２０１３ 款汽车。 经国家质检总局与福特汽车 （中
国） 有限公司沟通， 如果有受本次缺陷影响的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其他汽车在中国， 车主可主动联系

福特汽车 （中国） 有限公司， 该公司确认后将提供相应免费维修。

四十八、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补充召回部分进口大

众和奥迪汽车
　 　 日前，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

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 日起， 将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开始在中国市场实施的变速器机电单元缺陷召回范围

举行补充。 据上述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如下 ３８６３ 辆进口汽车：
１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进口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３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尚酷 １ ４ＴＳＩ、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高尔夫旅行车、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跨界高尔夫， 共计 ９７２ 辆。
２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进口的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奥迪 Ａ１

１ ４Ｔ、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Ａ３ １ ４Ｔ 和 １ ８Ｔ， 共计 ２８９１ 辆。
本次补充召回是由于在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针对涉及的机电单元生产范围判定失误， 部分涉及的进口车

辆未能涵盖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 日已经开始实施的召回范围内。 仅部分上述进口汽车涉及本次补充召回。
上述范围内的车辆因变速箱内机电单元的电子故障， 可能导致动力输出中断。 为了消除这种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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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大众汽车 （中国） 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改

进的变速箱机电单元， 并免费为用户升级最新的控制单元软件。
此次补充召回仅涉及上述时间段内生产的部分车辆， 其余车辆因为已经确认安装了升级后的变速器机电

控制单元， 所以不涉及补充召回。 确认车辆是否涉及召回最准确的方法是查询车辆识别代号 （ＶＩＮ）。

四十九、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三菱帕杰罗劲畅汽车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上旬， 三菱汽车销售 （中国） 有限公司首次向质检总局报告如下产品缺陷并备案了本

次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５ 日起， 召回部分 ２０１２ 款进口三菱帕杰罗劲畅 （Ｍｉｔｓｕｂｉｓｈｉ Ｐａｊｅｒｏ
Ｓｐｏｒｔ） 汽车 （型号为 ＫＨ６ＷＧＹＰＹＬ１Ｃ）：

１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的进口三菱帕杰罗劲畅汽车。 据统计， 在中

国大陆地区涉及 ２３３８ 辆。
因设计原因， 上述车辆驾驶员电动座椅靠背调节开关在使用中 （或是掉落后重新安装） 会与周边

零件产生干涉， 无法复位， 导致电动座椅电机一直处于通电状态， 并且发热有可能造成电机周围零部

件熔损及烧损， 存在安全隐患。
对存在缺陷的车辆， 将由三菱授权经销商负责更换改进的靠背调节手柄开关， 并且确认电动座椅

电机的运转情况及其外观， 如有异常对座椅调节器进行更换。
２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的三菱帕杰罗劲畅汽车。 据统计， 在中国大

陆地区涉及 ５１ 辆。
因零部件制造失误， 上述车辆前传动轴的套筒和短轴轴颈的焊接位置发生偏移。 在车辆行驶中加

减速及其路面阻力等作用下， 该焊接处可能发生断裂， 存在安全隐患。
对上述车辆， 由三菱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 发现焊接位置偏移时， 对前传动轴进行更换。
３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的进口三菱帕杰罗劲畅汽车。 据统计， 在中国

大陆地区涉及 ２６７８ 辆。
因零部件制造失误， 上述车辆的前下摆臂的衬套与摆臂下板端部焊接不良。 车辆行驶中的震动及其道路

阻力等有可能造成前下摆臂后侧的衬套安装部发生断裂， 造成操作不稳及无法行驶， 存在安全隐患。
对上述车辆， 由三菱授权经销商进行检查， 发现焊接不良时， 对前下摆臂进行更换。

五十、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多款进口问题汽车

日前，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召回如下部分进口汽车：

１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８ 日的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款进口指南者 （Ｃｏｍｐａｓｓ）
２ ０Ｌ、 指南者 ２ ４Ｌ 和自由客 （Ｐａｔｒｉｏｔ） ２ ４Ｌ 汽车。 据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４９７５４ 辆。

上述车辆的气囊控制模块中的软件编程存在错误， 可能导致在某些特定低速侧倾情况下安全带卷

缩装置以及侧气帘延迟启动或不启动， 存在安全隐患。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上述车辆免费刷新气囊控制模块软件， 该项措施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实施。
２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的 ２０１３ 款 ３００Ｃ 汽车。 据统计， 在中国大陆

地区涉及 ９４７ 辆。
因供应商错误安装了仪表上的丝印， 导致上述车辆可能会显示不正确的仪表制动系统故障信号，

车主可能会在未知驻车制动系统使用中或者制动系统出现故障时继续行驶， 存在安全隐患。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上述车辆免费更换仪表， 该项措施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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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款进口牧马人 （Ｗｒａｎｇｌｅｒ）
汽车。 据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１００１９ 辆。

因设计原因， 上述车辆的转向助力回油管会和变速箱冷却油管会发生摩擦， 可能会导致变速箱油

泄漏， 对变速箱造成损伤， 或引发起火， 存在安全隐患。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涉及车辆更换转向助力回油管， 以及视变速箱冷却油管

磨损情况将其更换或加装变速箱冷却油管袖套。 该项措施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起实施。

五十一、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克莱斯勒大捷龙汽车

日前，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起， 召回部分进口 ２０１３ 年款克莱斯勒大捷龙汽车， 生产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据该公司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２６３９ 辆。

上述车辆的气囊控制模块存在软件错误， 在达到侧气囊点爆条件的碰撞事故中， 应当点爆的侧气

囊无法点爆， 而对侧的侧气囊会误点爆， 存在安全隐患。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涉及车辆免费刷新气囊控制模块软件， 库存车辆将在消

除该缺陷后再交付。
克莱斯勒 （中国）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通知相关已知客户， 并邀请他们与最近的特许服务中心取

得联系， 以安排相应检修。

五十二、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主动召回部分 ５ 系长轴距版汽车

日前，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要求， 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

了召回计划， 决定自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３ 日起， 主动召回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期间生产的

５ 系长轴距版汽车， 共计 １３６８２８ 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电动机械助力转向器 （ＥＰＳ） 的供电线插头上的密封圈与供电线直径无

法完全匹配。 极端情况下如车辆行驶经过积水路面时， 水可能进入到插头内部， 造成插头内部锈蚀。
锈蚀的插头将产生较高电阻， 导致车辆转向助力降低， 此时仪表台警示灯点亮， 中央显示屏出现警告

信息， 存在安全隐患。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更换电动机械助力转向器

（ＥＰＳ） 的供电线插头， 以消除安全隐患。

五十三、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捷豹 ＸＦ、 ＸＪ 和路虎神行者

２、 揽胜极光汽车

　 　 日前，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 将召回如下部分进

口汽车：
１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生产的 ２０１３ 款捷豹 ＸＦ 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生产的 ２０１３ 款捷豹 ＸＪ 汽车， 据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 ３１９６ 辆 （２０９６ 辆 ＸＦ， １１００ 辆 ＸＪ）。

上述车辆的中冷器总成制造过程中， 其中一个挠性软管和对应喉箍可能未正确定位， 使得接头喉

箍可能未达到需要的加紧力， 车辆使用时， 中冷器总成中的接头可能突然分离， 导致发动机在未发出

预警的情况下熄火， 并且有可能造成撞车事故， 存在安全隐患。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 （上海） 有限公司将为上述车辆免费检查中冷器总成， 确保谐振器软管上的喉

箍处于正确位置， 并紧固至正确扭矩。
２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生产的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款路虎神行者 ２ 和揽胜极光汽车。 据

统计， 在中国大陆地区涉及 ８６５６ 辆 （８３２１ 辆神行者 ２ 和 ３３５ 辆揽胜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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